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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640]第1章  供应商须知
[bookmark: _Toc515647757][bookmark: _Toc216582805][bookmark: _Toc520356143][bookmark: _Toc16706][bookmark: _Toc6067][bookmark: _Toc21215][bookmark: _Toc5597][bookmark: _Toc21015]一   总 则
[bookmark: _Toc32189][bookmark: _Toc1120][bookmark: _Toc32623][bookmark: _Toc515647758][bookmark: _Toc520356144][bookmark: _Toc515647780][bookmark: _Toc14136][bookmark: _Toc19296][bookmark: _Toc21372][bookmark: _Toc520356161][bookmark: _Toc18574][bookmark: _Toc9840][bookmark: _Toc515647776][bookmark: _Toc12751]1.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供应商
1.1 采购人：是指依法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本项目的采购人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1.2 采购代理机构：是指在集中采购机构或从事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1.3  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 本项目的供应商及其投标货物须满足以下条件：
1.3.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生产或供应能力的本国供应商。
1.3.2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供应商条件的规定，遵守本项目采购人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
1.3.3   以采购代理机构认可的方式获得了本项目的招标文件。
1.3.4   符合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其他要求。
1.3.5   若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写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供应商应保证所投产品可履行合法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关境内。
若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未写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如供应商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3.6  若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写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如供应商为非中小企业且所投产品为非中小企业产品，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4     如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允许联合体投标，对联合体规定如下：
1.4.1   两个以上供应商可以组成一个投标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投标。
1.4.2   联合体各方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4.3   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对供应商的特殊要求，联合体中至少应当有一方符合相关规定。
1.4.4   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作为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的内容提交。
1.4.5   大中型企业、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投标，共同投标协议中应写明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共同投标协议投标总金额的比例。
1.4.6  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按照较低的资质等级确定联合体的资质等级。
1.4.7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本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4.8   对联合体投标的其他资格要求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1.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其相关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6    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上述服务以外的其他采购活动。否则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7	供应商在投标过程中不得向采购人提供、给予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影响其正常决策行为。一经发现，其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4067][bookmark: _Toc12139][bookmark: _Toc5286][bookmark: _Toc515647759]2.资金来源
2.1	本项目的采购人已获得足以支付本次招标后所签订的合同项下的资金（包括财政性资金和本项目采购中无法与财政性资金分割的非财政性资金）。
2.2    项目预算金额和分项或分包最高限价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2.3    供应商报价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分项、分包最高限价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20526][bookmark: _Toc15936][bookmark: _Toc515647760][bookmark: _Toc4840][bookmark: _Toc520356145]3.投标费用
	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供应商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
[bookmark: _Toc4463][bookmark: _Toc6116][bookmark: _Toc22810][bookmark: _Toc515647761]4.适用法律
       本项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评标委员会的相关行为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货物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的约束，其权利受到上述法律法规的保护。
[bookmark: _Toc21566][bookmark: _Toc515647762][bookmark: _Toc30749][bookmark: _Toc6382][bookmark: _Toc216582806][bookmark: _Toc25381][bookmark: _Toc4365][bookmark: _Toc520356146]二   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515647763][bookmark: _Toc14084][bookmark: _Toc25000][bookmark: _Toc520356147][bookmark: _Toc25743]5.招标文件构成
5.1	招标文件分为三册共7章，内容如下：
第一册
第1章  供应商须知
第2章  投标文件格式
第二册
第3章  投标邀请
第4章  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第5章  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
第6章  评标方法和标准
第三册
第7章 政府采购合同格式
5.2	如本文件的前后内容不一致，以最后描述为准。
5.3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技术规范等。如供应商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在各方面都做出实质性响应，可能导致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520356148][bookmark: _Toc515904805][bookmark: _Toc9232][bookmark: _Toc28810][bookmark: _Toc26044]6.招标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6.1    为了保证对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满足法律的时限要求，任何要求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的供应商，均应在投标截止期十五日前，以书面形式将澄清要求通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bookmark: _Toc515904806][bookmark: _Ref467378678][bookmark: _Toc520356149]6.2	采购人可主动地或在解答供应商提出的澄清问题时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修改。采购代理机构将以发布澄清（更正）公告的方式，澄清或修改招标文件，澄清或修改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6.3	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并对其具有约束力。供应商在收到上述通知后，应及时向采购代理机构回函确认。
[bookmark: _Toc14569][bookmark: _Toc17311][bookmark: _Toc25635]7.投标截止时间的顺延
	为使供应商准备投标时有足够的时间对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部分进行研究，采购人将依法决定是否顺延投标截止时间。
[bookmark: _Toc516367020][bookmark: _Toc7636][bookmark: _Toc20381][bookmark: _Toc515647766][bookmark: _Toc28700][bookmark: _Toc30808][bookmark: _Toc216582807][bookmark: _Toc520356150][bookmark: _Toc23138]三   投标文件的编制
[bookmark: _Toc30852][bookmark: _Toc7786][bookmark: _Toc515647767][bookmark: _Toc3553][bookmark: _Toc520356151][bookmark: _Toc516367021]8.	投标范围及投标文件中标准和计量单位的使用
8.1	项目有分包的，供应商可对招标文件其中某一个或几个分包货物进行投标，除非在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另有规定。
8.2     供应商应当对所投分包招标文件中“货物需求”所列的所有内容进行投标，如仅响应某一包中的部分内容，该包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8.3     无论招标文件第5章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中是否要求，供应商所投货物均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8.4     除招标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投标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Ref467306195][bookmark: _Toc516367022][bookmark: _Ref467306676][bookmark: _Toc520356152][bookmark: _Toc32655][bookmark: _Toc28307][bookmark: _Toc515647768][bookmark: _Toc10364]9.投标文件构成
[bookmark: _Ref467052588]9.1     供应商应完整地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投标文件格式及要求编写投标文件， 供应商须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在系统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的电子投标文件是经过CA证书加密后上传提交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即投标时间）之前查看或篡改，不存在泄密风险。（严格按照政采云电子投标流程制作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9.2    上述文件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填写、签署和盖章。
[bookmark: _Toc516367023][bookmark: _Toc515647769][bookmark: _Toc520356153][bookmark: _Toc10379][bookmark: _Toc27659][bookmark: _Toc4601]10.	证明投标标的的合格性和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文件
10.1	供应商应提交证明文件，证明其投标内容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该证明文件是投标文件的一部分。
[bookmark: _Ref467306244]10.2	上款所述的证明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它包括：
10.2.1	货物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的详细说明；
10.2.2	货物从买方开始使用至招标文件规定的保质期内正常、连续地使用所必需的备件和专用工具清单，包括备件和专用工具的货源及现行价格；
10.2.3	对照招标文件技术规格，逐条说明所提供货物及伴随的工程和服务已对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或申明与技术规格条文的偏差和例外。
10.3	供应商应注意采购人在技术规格中指出的工艺、材料和设备的参照品牌型号或分类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供应商在投标中可以选用替代牌号或分类号，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相当于技术规格的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承诺不以上述参照品牌型号或分类号作为评标时判定其投标是否有效的标准。
[bookmark: _Toc520356155][bookmark: _Toc2248][bookmark: _Toc515647770][bookmark: _Toc23231][bookmark: _Toc28654]11.投标报价
11.1	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规定，为保证公平竞争，如有货物主体部分的赠与行为，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1.2	供应商应在投标分项报价表上标明投标货物及相关服务的单价（如适用）和总价，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11.3	投标分项报价表上的价格应按下列方式填写：
11.3.1  投标货物的出厂价（包括已在中国国内的进口货物完税后的仓库交货价、展室交货价或货架交货价），投标货物安装、调试、检验、技术服务和培训等费用；
11.3.2  货物运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费和保险费用。
11.4	供应商所报的各分项投标单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任何包含价格调整要求的投标，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1.5	每种货物只能有一个投标报价。采购人不接受具有附加条件的报价。
[bookmark: _Toc11514][bookmark: _Toc23985][bookmark: _Toc17788][bookmark: _Toc515647771][bookmark: _Ref467306513][bookmark: _Toc520356156]12.投标保证金
[bookmark: _Ref467306302]12.1	供应商应提交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的一部分。
12.2	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形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1）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的；
（2）中标后不按本须知第30条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3）中标后不按本须知第31条的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4）中标后不按本须知第32条的规定缴纳中标服务费的；
（5）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bookmark: _Ref467306336]12.3	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范围内的项目，接受符合财政部门规定的政府采购投标担保函原件。
12.4	供应商未按本须知第12.1和12.3条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2.4.1  采用电汇形式的，一般可以实时入账。
12.4.2  采用支票形式的，供应商则应充分考虑支票入账时间，以确保投标保证金能按时进入指定账户。根据银行信息交换和付款时间，支票从递交至实际入账一般需要4—5个工作日。如供应商未及时提交支票或支票不符合银行委托收款要求（如污损、折叠、胶装等），导致投标保证金不能按时进入指定账户的，将按照招标文件的第22.2条相关规定处理。
12.5   联合体投标的，可以由联合体中的一方或者共同提交投标保证金。以一方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12.6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12.6.1  中标人应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及时联系保证金收受机构办理投标保证金无息退还手续。
12.6.2  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暨中标结果公告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供应商应及时联系保证金收受机构办理退还投标保证金手续。
12.6.3  政府采购投标担保函不予退回。
12.7    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不承担相应责任。
[bookmark: _Toc32569][bookmark: _Toc520356157][bookmark: _Toc23590][bookmark: _Toc515647772][bookmark: _Toc26580]13.投标有效期
13.1	投标应在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时间内保持有效。投标有效期不满足要求的投标，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3.2	为保证有充分时间签订合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原投标有效期截止之前，要求供应商延长投标文件的有效期。接受该要求的供应商将不会被要求和允许修正其投标，且本须知中有关投标保证金的要求须在延长的有效期内继续有效。供应商可以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其投标保证金将及时无息退还。上述要求和答复都应以书面形式提交。
[bookmark: _Toc520356158][bookmark: _Toc493][bookmark: _Toc20503][bookmark: _Toc17074][bookmark: _Toc515647773]14.投标文件的签署及规定（全面电子开评标）
14.1	供应商应按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的规定，准备和上传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17149][bookmark: _Toc16504][bookmark: _Toc2654]四   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32337][bookmark: _Toc21645][bookmark: _Toc515647775][bookmark: _Toc2806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20356160][bookmark: _Toc31822][bookmark: _Toc25849_WPSOffice_Level2]15.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5.1   为方便评审及进行资格审查，供应商应完整地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投标文件格式及要求编写投标文件， 供应商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在系统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的电子投标文件是经过CA证书加密后上传提交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即投标时间）之前查看或篡改，不存在泄密风险。（严格按照政采云电子投标流程制作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8106]15.2   供应商因自身原因导致电子投标文件无法导入电子评标系统的，该响应文件视为无效文件。
15.3   电子投标文件具有法律效力，与其他形式的响应文件在内容和格式上等同，若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要求不一致，其内容影响成交结果时，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6.投标截止
[bookmark: _Toc24275][bookmark: _Toc520356162][bookmark: _Toc18537][bookmark: _Toc32303][bookmark: _Toc515647777]16.1	供应商应在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上传到公开招标公告中规定的地点。解密时间30分钟，逾期未解密的视为投标无效。
16.2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有权按本须知的规定，延迟投标截止时间。在此情况下，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受投标截止时间制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应延长至新的截止时间。
16.3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在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的投标文件。
17.投标文件的接收、修改与撤回
17.1   在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投标文件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
17.2	上传投标文件以后，如果供应商要进行修改或撤回投标，供应商对投标文件的修改或撤回通知应按本须知规定编制、标记。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接收，并视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7.3	在投标截止期之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不接受投标人主动对其投标文件做任何修改。
17.4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对所接收投标文件概不退回。
[bookmark: _Toc28398][bookmark: _Toc520356163][bookmark: _Toc28397][bookmark: _Toc2823][bookmark: _Toc28911][bookmark: _Toc216582809][bookmark: _Toc12436][bookmark: _Toc515647778][bookmark: _Toc31842][bookmark: _Toc515647779][bookmark: _Toc520356164][bookmark: _Toc25345][bookmark: _Toc7186]五   开标及评标
18.开标
18.1   供应商按照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开标时间和地点，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投标文件。
18.2   到投标截止时间，对供应商上传的投标文件进行解密，解密时长为30分钟。供应商须在规定时间内使用CA锁在政采云平台解密，解密失败或未在规定时间内解密，将无法参加下一阶段的投标，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请供应商提前调试好CA锁，确定在操作时能正常使用。  
18.3   在开标记录时，代理机构开启签字时段，须供应商使用CA锁在政采云平台进行签字确认报价。
18.4   采购人登录政采云平台对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材料进行审查。
19.资格审查及组建评标委员会
19.1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内容，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评标；进入评标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合格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时，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②具有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③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④本单位依法缴纳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
⑤税务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完税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或零申报报表或无欠税证明）；
⑥提供2024年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成立不满一年可提供近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⑦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⑧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⑨根据《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凡拟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须提供查询记录并加盖公章）。
⑩中小企业声明函（供应商须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法定格式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
2、 投标保证金有效凭证。
提示：①完税证明中“税种”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请各投标供应商注意！②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评标；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少于不足三家的，不得评标。
19.2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在开标前1个工作日至投标截止后1小时的期间内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供应商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9.2.1 不良信用记录指：在“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信用服务－失信惩戒对象查询－搜索栏输入单位全称－截图）、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search/cr/）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任何成员存在以上不良信用记录的，联合体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9.2.2 查询及记录方式：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经办人将查询网页打印、签字并存档备查。供应商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在本招标文件规定的查询时间之后，网站信息发生的任何变更均不再作为评标依据。
在本招标文件规定的查询时间之后，网站信息发生的任何变更均不再作为评标依据。供应商自行提供的与网站信息不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资格审查依据。
19.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依法组建5人组成评标小组，负责评标工作。
[bookmark: _Toc520356166][bookmark: _Toc28479][bookmark: _Toc19949][bookmark: _Toc515647781][bookmark: _Toc25607]20.投标文件符合性审查与澄清
[bookmark: _Hlt522424701][bookmark: _Toc520356167]20.1   符合性审查是指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从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
20.2	投标文件的澄清
20.2.1 在评标期间，评标委员会将以书面方式要求供应商对其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以及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检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的情况做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补正应在评标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0.2.2 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补正将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
20.3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一）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二）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三）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四）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第20.2条的规定经供应商确认后产生约束力，供应商不确认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0.4   如一个分包内只有一种产品，不同供应商所投产品为同一品牌的，按如下方式处理：
20.4.1  如本项目使用综合评分法，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按一家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供应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中评标办法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供应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供应商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20.5   供应商所投产品如被列入财政部与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节能产品目录或环境标志产品目录或无线局域网产品目录，应提供相关证明，在评标时予以优先采购，具体优先采购办法见第六章评标方法和标准。
        如采购人所采购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供应商所投产品的品牌及型号必须为清单中有效期内产品并提供证明文件，否则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9469][bookmark: _Toc515647782][bookmark: _Toc6364][bookmark: _Toc28888]21.投标偏离
[bookmark: _Toc515647783][bookmark: _Toc4950][bookmark: _Toc6092]     评标委员会可以接受投标文件中不构成实质性偏离的不正规或不一致。
[bookmark: _Toc20254]22.投标无效
22.1   在比较与评价之前，根据本须知的规定，评标委员会要审查每份投标文件是否实质上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求。实质上响应的投标应该是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全部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的投标。对关键条款的偏离，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供应商不得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合要求的偏离，从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评标委员会决定投标的响应性只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内容及财政主管部门指定相关信息发布媒体。
22.2   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 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形式和金额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2） 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3） 未满足招标文件中技术条款的实质性要求；
（4） 与其他供应商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5） 属于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无效情形；
（6） 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检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的，且供应商未按照规定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
（7） 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8） 不符合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bookmark: _Toc515647784][bookmark: _Toc10960][bookmark: _Toc13652][bookmark: _Toc22941]23.比较与评价
23.1	经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将根据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其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做进一步的比较和评价。
23.2  	评标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根据实际情况，在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采用下列评标方法，详细评标标准见招标文件第六章：
（1）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其中价格30分，商务技术部分70分。
[bookmark: sendNo]23.3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的规定，对满足价格扣除条件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了《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供应商，其投标报价扣除10%—20%后参与评标。
23.4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所采购产品需符合国家节能环保要求。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供应商为小、微型企业，产品有环境标志认证证书或节能标志认证证书的依据规定给予评审优惠。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26143][bookmark: _Toc515647785][bookmark: _Toc20227][bookmark: _Toc9378]24.废标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将导致项目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做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bookmark: _Toc24972][bookmark: _Toc29491][bookmark: _Toc31289][bookmark: _Toc515647786][bookmark: _Toc520356169]25.保密原则
25.1  评标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25.2  政府采购评标专家应当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评审中获悉的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20578][bookmark: _Toc22571][bookmark: _Toc12143][bookmark: _Toc216582810][bookmark: _Toc515647787][bookmark: _Toc30610][bookmark: _Toc23904]六   确定中标

[bookmark: _Toc23762][bookmark: _Toc520356170][bookmark: _Ref467307010][bookmark: _Toc515647788][bookmark: _Toc10050][bookmark: _Toc23617]26.中标候选人的确定原则及标准
	对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的供应商按下列方法进行排序，确定投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520356171][bookmark: _Toc515647789]（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除了算术修正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进行的价格扣除外，不对投标人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评标结果按修正和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报价相同的处理方式详见招标文件第6章。
（2）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修正和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与投标报价均相同的处理方式详见招标文件第6章。
[bookmark: _Toc9286][bookmark: _Toc23951][bookmark: _Toc9653]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27.确定中标候选人和中标人
	评标委员会将根据评标标准，按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数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采购人的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bookmark: _Toc520356173][bookmark: _Ref467306874][bookmark: _Toc380][bookmark: _Toc28562][bookmark: _Toc515647790][bookmark: _Toc8389]28.采购任务取消
[bookmark: _Toc520356174]	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时，采购人有权拒绝任何供应商中标，且对受影响的供应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bookmark: _Toc31099][bookmark: _Toc8579][bookmark: _Toc515647791][bookmark: _Toc30170]29.中标通知书和招标结果通知书
29.1	在投标有效期内，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中标公告，同时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29.2	中标通知书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29.3    招标结果通知书和中标通知书同时发出。招标结果通知书中将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将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和排序。
[bookmark: _Toc790][bookmark: _Toc515647792][bookmark: _Ref467306978][bookmark: _Toc15653][bookmark: _Toc7779][bookmark: _Ref467306377][bookmark: _Ref467307062][bookmark: _Ref467307204][bookmark: _Toc520356175]30.签订合同
30.1	中标人应当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bookmark: _Toc520356176][bookmark: _Ref467307090][bookmark: _Ref467306425]30.2	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其澄清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30.3   中标人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515647793][bookmark: _Toc20240][bookmark: _Toc14080][bookmark: _Toc22555]31.履约保证金
31.1	中标人应按照供应商须知资料表规定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31.2	政府采购利用担保试点范围内的项目，除31.1规定的情形外，中标人也可以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向采购人提供合格的履约担保函。


31.3   如果中标人没有按照上述履约保证金的规定执行，将视为放弃中标资格，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在此情况下，采购人可以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515647794][bookmark: _Toc29408][bookmark: _Toc3090][bookmark: _Toc8972]32.中标服务费
   中标人须按照投标须知资料表规定，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中标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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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本项目是否属于信用担保试点范围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33.2   如属于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范围内，中小型企业供应商可以自由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采用投标担保、履约担保和融资担保。
33.2.1 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担保函和履约担保函应符合本招标文件的规定。
33.2.2 中标人可以采取融资担保的形式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进行融资。
33.2.3 合格的政府采购专业信用担保机构名单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34.廉洁自律规定
34.1   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政府采购代理业务，不得与采购人、供应商恶意串通操纵政府采购活动。
34.2   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采购人或者供应商组织的宴请、旅游、娱乐，不得收受礼品、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得向采购人或者供应商报销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34.3   为强化采购代理机构内部监督机制，供应商可按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的监督电话和邮箱，反映采购代理机构的廉洁自律等问题。
[bookmark: _Toc25480][bookmark: _Toc12865][bookmark: _Toc515647797][bookmark: _Toc11586]35.人员回避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其相关人员有法律法规所列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
36.质疑与接收
36.1    供应商认为招标文件、招标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36.2    质疑供应商应按照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可从财政部官方网站下载）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要求，在法定质疑期内以纸质形式提出质疑，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应一次性提出。
超出法定质疑期的、重复提出的、分次提出的或内容、形式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质疑供应商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36.3    采购代理机构质疑函接收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 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37.质疑的提出
37.1   本采购文件中所称质疑及答复，是指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向采购方提出质疑，采购方答复质疑的行为。
37.2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方提出质疑。供应商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一）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二）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
（三）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37.3   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质疑人为参与本项目的报价方或潜在报价方。可质疑的文件为采购公告以及采购文件（包括属于其组成部分的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和评审标准、合同文本等）。
37.4  对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质疑人为直接参与本项目的报价方。采购过程，即从采购项目信息公告发布起到中标结果公告止，包括采购文件的发出、提交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开启、评审等各个采购程序环节。
37.5   提出质疑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质疑主体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二）在质疑法定期限内提出；
（三）属于可以提出质疑的政府采购事项受理范围和本项目采购人的管辖权范围；
（四）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37.6    提出质疑应当具有明确的请求和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明确的请求，即质疑人在质疑函中提出的，要求采购方对其予以支持的主张。必要的证明材料，即能够证明质疑人的质疑请求成立的必要材料，包括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37.7   质疑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应当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质疑事项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否则不能作为认定该质疑事项成立的依据。
37.8   质疑人提出质疑时应当提交质疑函。质疑函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出质疑的质疑人的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
（二）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三）质疑事项；
（四）事实依据和证明材料；
（五）法律依据；
（六）提出质疑的日期。
质疑函采用实名制。质疑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质疑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37.9   质疑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代理的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7.10  质疑的审查和受理。采购方在收到质疑函后应当及时审查是否符合质疑受理条件，对符合质疑受理条件的，及时予以受理。
37.11  对不符合质疑受理条件的，分别按照下列不同情形予以处理：
（一）质疑函内容不符合规定的，告知质疑人进行修改并重新提出质疑。修改后质疑事项仍不具体、不明确或者最终递交质疑函的时间超过质疑法定期限的，不予受理；
（二）质疑主体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三）超过质疑法定期限提出质疑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四）对不属于可以提出质疑的政府采购事项提出质疑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五）质疑不属于本项目采购方管辖的，告知质疑人向有管辖权的采购人提出质疑；
（六）质疑不符合其他条件的，告知质疑人不予受理。
38.质疑的处理和答复
     采购方受理质疑后，将及时把质疑函发送给被质疑人，并要求其在一定限期内提交书面答复，同时提供有关证据、依据和相关材料。
38.1   对于质疑事项中涉及的问题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为了全面查清事实、取得充分的证据，采购方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或者组织质证。
38.2  对评审过程、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采购方可以组织原评审委员会协助答复质疑。
38.3  质疑处理过程中，质疑人书面申请撤回质疑的，将终止质疑处理程序。
38.4  质疑人拒绝配合采购方依法对质疑进行调查处理的，采购方将按质疑人自动撤回质疑处理；被质疑人拒绝配合采购方依法对质疑进行调查处理的，采购方将视同其认可质疑事项。
38.5  采购方将在正式受理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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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472][bookmark: _Toc23335][bookmark: _Toc27255][bookmark: _Toc15892][bookmark: _Toc24536][bookmark: _Toc58][bookmark: _Toc14680][bookmark: _Toc5988][bookmark: _Toc5588][bookmark: _Toc3660][bookmark: _Toc30326]        （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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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282][bookmark: _Toc15075][bookmark: _Toc5782][bookmark: _Toc10962][bookmark: _Toc19294][bookmark: _Toc2571][bookmark: _Toc18547][bookmark: _Toc14807][bookmark: _Toc22889][bookmark: _Toc11908][bookmark: _Toc22871]        （四）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
[bookmark: _Toc15258][bookmark: _Toc31598][bookmark: _Toc9346][bookmark: _Toc22758][bookmark: _Toc1209][bookmark: _Toc13275][bookmark: _Toc14110][bookmark: _Toc22838][bookmark: _Toc23567][bookmark: _Toc30630][bookmark: _Toc11503]（五）质疑答复人名称；
（六）答复质疑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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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187][bookmark: _Toc17444][bookmark: _Toc9536][bookmark: _Toc9787][bookmark: _Toc25883][bookmark: _Toc18345][bookmark: _Toc28797][bookmark: _Toc12932][bookmark: _Toc13890][bookmark: _Toc7044][bookmark: _Toc24926][bookmark: _Toc5228][bookmark: _Toc10887][bookmark: _Toc13218][bookmark: _Toc7313][bookmark: _Toc3356][bookmark: _Toc23190][bookmark: _Toc6833][bookmark: _Toc26321][bookmark: _Toc8620][bookmark: _Toc29534][bookmark: _Toc24160][bookmark: _Toc31020][bookmark: _Toc7517][bookmark: _Toc24391][bookmark: _Toc9491][bookmark: _Toc28837][bookmark: _Toc13616][bookmark: _Toc32439][bookmark: _Toc3250][bookmark: _Toc14896][bookmark: _Toc4348][bookmark: _Toc22805][bookmark: _Toc20504]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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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项目的名称：                                      
质疑项目的编号：               包号：                 
采购人名称：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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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事项1：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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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2838]第2章   投标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16415][bookmark: _Toc18694][bookmark: _Toc18974][bookmark: _Toc515647803][bookmark: _Toc22572]第一部分 开标一览表及资格证明文件
1.开标一览表；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时，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②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③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④本单位依法缴纳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
⑤税务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完税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或零申报报表或无欠税证明）；
⑥提供2024年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成立不满一年可提供近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⑦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⑧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⑨根据《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凡拟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须提供查询记录并加盖公章）；
⑩中小企业声明函（供应商须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法定格式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
3. 投标保证金有效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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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报价单位：人民币  元                 包号：       
	项目名称
	总报价（单价合计金额）
	投标保证金
	合同期限
	备注

	
	大写：
小写：
	
	
	




供应商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注：1、此表中，每包的投标总价应和投标分项报价表的总价相一致。
2、 此报价中包含运费和税费等一切与本项目相关的费用。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的规定，对满足价格扣除条件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了《中小企业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供应商，其投标报价扣除10%—20%后参与评。对于同时属于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不重复进行投标报价扣除。注：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项目，供应商报价不享受价格扣除后参与评审。供应商须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法定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bookmark: _Toc32348]

[bookmark: _Toc29310]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时，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说明：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须上传扫描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②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③法人投标须提供法人身份证明及法人身份证，被授权委托人须提供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声明。
签发日期：                  单位：        
附：代表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经济性质：
说明：
1.法定代表人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515647807][bookmark: _Toc1083][bookmark: _Toc22472]日期：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的（供应商）的在下面签字的（法人代表姓名、职务）代表我单位授权（单位名称）的在下面签字的（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就（项目名称）的投标，以我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详细通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                                 
传　　　　真：                                  
电　　　　话：                                 

年   月   日 




④本单位依法缴纳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
说明：1.社保证明可含：社保缴费凭证或社保缴费证明或社保缴费汇总单或依法缴纳社保的完税证明。
2. 近6个月是指投标文件开启之日前的6个月。

⑤税务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完税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或零申报报表或无欠税证明）；
说明：1、新成立公司若无纳税记录，可开具无欠税证明或零申报报表。
2.完税证明中“税种”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3.近6个月是指投标文件开启之日前的6个月。
4.无欠税证明须为开标日期当月开具。

⑥提供2024年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成立不满一年可提供近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说明：
1.如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完整审计报告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2.如果是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上述证明。
3.近一个月是指投标文件开启之日前的一个月。


⑦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说明：1.供应商应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如实作出说明，格式自拟。

⑧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说明：1.供应商应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如实作出承诺，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32670][bookmark: _Toc24428][bookmark: _Toc515647811]⑨根据《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凡拟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须提供查询记录并加盖公章）；




⑩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 的 名 称 ） ， 属 于 （ 采 购 文 件 中 明 确 的 所 属 行 业 ） 行业；制造商为（生产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 的 名 称 ） ， 属 于 （ 采 购 文 件 中 明 确 的 所 属 行 业 ） 行业；制造商为（生产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日期：
注：1、须附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潜在投标企业属于中小微企业的，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果未提供或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或标的信息提供不全的，供应商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
3.本项目所属行业：工业





附：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如表所示：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500万元-20000万元

	
	小型
	50万元-500万元

	
	微型
	50万元以下

	工业
（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人一1000人，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一4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20人一300人，且营业收入 300万元一2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

	建筑业
	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营业收入6000万元一80000万元，且资产总额 5000万元一80000万元

	
	小型
	营业收入 300万元一6000万元，且资产总额 300万元一5000万元

	
	微型
	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万元以下

	批发业
	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20人一200人，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一4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5人一20人，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一5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

	零售业
	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50人一300人，且营业收入500万元一2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10人一50人，且营业收入100万元一5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

	交通运输业 （不含铁路运输业）
	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人一1000人，且营业收入 3000万元一3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20人一300人，且营业收入 200万元一3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

	仓储业
	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100人一200人，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一3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20人一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一1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

	邮政业
	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人一1000人，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一3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20人一300人，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一2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

	住宿业
	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100人一300人，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一1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10人一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一2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

	餐饮业
	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100— 300人，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一1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10人一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一2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

	信息传输业 （包括电信、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
	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100人一2000人，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一1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10人一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一1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100— 300人，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一1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10人一100人，且营业收入 50万元一1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营业收入1000万元一200000万元，且资产总额 5000万元一10000万元

	
	小型
	营业收入100万元一1000万元，且资产总额 2 000万元一5000 万元

	
	微型
	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人一1 000人，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一5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100人一300人，且营业收入 500万元一1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万元以下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 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 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100人一300人，且资产总额 8000万元一120000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10人一100人，且资产总额 100万元一8000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万元以下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100— 300人

	
	小型
	从业人员10人一100人

	
	微型
	从业人员10人以下



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说明：
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需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不对其中涉及的工程承建商和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
（2）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和服务的承接商作出要求；
（3）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不对其中涉及的货物的制造商和工程承建商作出要求。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依据本招标文件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bookmark: _Toc27665][bookmark: _Toc23290]3、投标保证金有效凭证；



第2部分 [bookmark: _Toc11180][bookmark: _Toc30653][bookmark: _Toc515647816][bookmark: _Toc22967][bookmark: _Toc5607] 商务及技术文件
1.投标书
2.投标分项报价表
3.货物说明一览表
4.技术规格偏离表
5.商务条款偏离表
6-1.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6-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6-3.《监狱企业声明函》
6.4节能、环境标志产品
7.供应商关联单位的说明（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2041][bookmark: _Toc14915][bookmark: _Toc515647817]8.供应商可提供有利于投标的其他资格证明材料
9.投标文件格式范本









[bookmark: _Toc695][bookmark: _Toc27134][bookmark: _Toc28678][bookmark: _Toc30408][bookmark: _Toc30922][bookmark: _Toc12580][bookmark: _Toc17344][bookmark: _Toc2305]

[bookmark: _Toc26666]1.投标书
致：        

根据贵方（项目名称、包号）项目的投标邀请（项目编号），签字代表（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名称、地址）上传并签署投标文件，并以         形式出具的金额为人民币　　　　元的投标保证金。
据此，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附投标价格表中规定的应提供货物的投标总价为　　  （用文字和数字表示）。
（2）本投标有效期为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90 个日历日。
（3）联合体中的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与联合体中的小型、微型企业之间     （存在、不存在）投资关系（如果是联合体的话）。
（4）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所有补充通知（如果有的话），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误解和质疑的权力。
（5）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后，遵守招标文件中有关保证金的规定。
（6）我方不是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我方不是采购代理机构的附属机构。
（7）在领取中标通知书的同时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形式，向贵方一次性支付中标服务费。
（8）按照贵方可能要求，提供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9）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函件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名称（公章）                  
供应商开户银行（全称）　　　　　　 
供应商银行账号　　　　　　　　 　　
日期                       
	
[bookmark: _Toc1266][bookmark: _Toc19819][bookmark: _Toc23473][bookmark: _Toc4976][bookmark: _Toc30247][bookmark: _Toc23851][bookmark: _Toc19746][bookmark: _Toc12429][bookmark: _Toc213][bookmark: _Toc1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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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2][bookmark: _Toc20897][bookmark: _Toc1881][bookmark: _Toc5101][bookmark: _Toc216582815][bookmark: _Toc515647818][bookmark: _Toc22563][bookmark: _Toc28959][bookmark: _Toc216582817][bookmark: _Toc515647820]2.投标分项报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号： 　 　             报价单位：人民币  元
	NO
（包-排序）
	名称
	品牌
	规格/单位
	生产厂家/原产地
	数量
	单价
	备注

	
	
	
	
	
	
	
	

	
	
	
	
	
	
	
	

	
	
	
	
	
	
	
	

	
	
	
	
	
	
	
	

	单价合计金额：       元 （大写：）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


[bookmark: _Toc11211][bookmark: _Toc15861][bookmark: _Toc28817][bookmark: _Toc21726][bookmark: _Toc31515][bookmark: _Toc11577][bookmark: _Toc28800]注:1.本表格投标人可自行根据实际情况添加行。 
2.如果按单价计算的结果与总价不一致,以单价为准修正总价。
3.如果不提供详细分项报价表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
4.如果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明细表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为准。
5.分项报价表请标明所投包号。
6.投标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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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34]3.货物说明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号：                      

	NO
（包-排序）
	药名
	数量
	规格/单位
	性能说明
	执行标准
	交货地点
	药品有效期
	备注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
注： 各项货物详细技术性能应另页描述。











[bookmark: _Toc26490][bookmark: _Toc28414][bookmark: _Toc3537][bookmark: _Toc13229][bookmark: _Toc32666][bookmark: _Toc13093][bookmark: _Toc23542]

[bookmark: _Toc23878]4.采购需求偏离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号：

	NO
（包-排序）
	药名
	招标文件规定的条款
	投标文件的条款
	偏离
	说明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
[bookmark: _Toc216582818][bookmark: _Toc515647821][bookmark: _Toc31439][bookmark: _Toc1980][bookmark: _Toc23]











[bookmark: _Toc23360][bookmark: _Toc24526][bookmark: _Toc22640][bookmark: _Toc1896][bookmark: _Toc29782][bookmark: _Toc28566][bookmark: _Toc14878][bookmark: _Toc7965]5.商务条款偏离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号：

	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投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偏离
	说明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
[bookmark: _Toc10273]
6-1.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本项目不适用）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1）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1）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相关政策详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bookmark: _Toc18180]
6-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若无，可不填）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服务（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名称（公章）：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3062]6-3.《监狱企业声明函》（若无，可不填）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货物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承接单位为（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2.（标的名称），承接单位为（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投标人（单位盖章）：________
日  期：_______












6-4.节能、环境标志产品（本项目不适用）
投标人在投标时请参考以下文件填写下表：
《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附件：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标的名称)
	节能认证证书编号
	提供所投产品有效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可附本页后
	备注

	1
	A020101 计算机设备（★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计算机）
	
	
	

	2
	A02010601 打印设备（★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
	
	
	

	3
	★A0201060401 液晶 显示器
	
	
	

	4
	A020523 制冷 空调设备（★制冷压缩机、★空调机组、★专用制 冷、空调设备
	
	
	

	5
	★A020609 镇流器
	
	
	

	6
	★A0206180203 空调机
	
	
	

	7
	A02061808 热水器（★电热水器）
	
	
	

	8
	A020619 照明设备 （★普通照明用双端 荧光灯）
	
	
	

	9
	★A020910 电视设备
	
	
	

	10
	★A020911 视频设备
	
	
	

	11
	★A060805 便器
	
	
	

	12
	★A060806 水嘴
	
	
	



备注：“★”标注的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以上带“★”符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的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或者无效响应处理）。
[bookmark: _Toc5568][bookmark: _Toc26133][bookmark: _Toc515647827][bookmark: _Toc22378][bookmark: _Toc30795][bookmark: _Toc6009][bookmark: _Toc28099][bookmark: _Toc5527][bookmark: _Toc22561][bookmark: _Toc19223][bookmark: _Toc30946][bookmark: _Toc445][bookmark: _Toc11868][bookmark: _Toc6004][bookmark: _Toc2304]7.供应商关联单位的说明
说明：供应商应当如实披露与本单位存在下列关联关系的单位名称：
（1）与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单位；
（2）与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




[bookmark: _Toc17333][bookmark: _Toc515647828][bookmark: _Toc29367][bookmark: _Toc7414][bookmark: _Toc10352][bookmark: _Toc12486][bookmark: _Toc17843][bookmark: _Toc15535][bookmark: _Toc7966][bookmark: _Toc20015][bookmark: _Toc25126][bookmark: _Toc31226][bookmark: _Toc23897][bookmark: _Toc6932]
[bookmark: _Toc5698][bookmark: _Toc27058]8.供应商可提供有利于投标的其他资格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2969][bookmark: _Toc25807][bookmark: _Toc17701][bookmark: _Toc31381][bookmark: _Toc16684][bookmark: _Toc19009][bookmark: _Toc23424]


[bookmark: _Toc27672]9.投标文件格式范本
	                                              （正本或副本）



***** *** *** *** ***   项目

编号＊＊＊＊＊＊   包号＊＊＊＊＊

投 标 文 件


投标单位：                                       （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号）
联 系 人：                                        
电    话：                                        
地    址：                                        



注：   在2026年   月  日 *午   之前不得启封













招 标 文 件


第 二 册

  










第3章 [bookmark: _Toc515647829][bookmark: _Toc219175634][bookmark: _Toc28765][bookmark: _Toc216582822][bookmark: _Toc218935350][bookmark: _Toc507399902][bookmark: _Toc16370][bookmark: _Toc29715][bookmark: _Toc30980][bookmark: _Toc216582823][bookmark: _Toc507399903][bookmark: _Toc10488][bookmark: _Toc515647830][bookmark: _Toc5272][bookmark: _Toc31583][bookmark: _Toc512937850][bookmark: _Toc15491][bookmark: _Toc4500] 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9574][bookmark: _Toc10812][bookmark: _Toc31446]疏勒县维吾尔医医院2026年中药饮片采购项目（第三包）二次
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情况                                                    
疏勒县维吾尔医医院2026年中药饮片采购项目（第三包）二次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6年 5月7 日11:00（北京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YYXD(GK)2026-03号-2 
2.项目名称：疏勒县维吾尔医医院2026年中药饮片采购项目（第三包）二次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元）：310000元
5.采购需求：
第三包 中药饮片一批；预算金额：31万元；最高限价（单价合计金额）：17072.1元；
（具体需求详见招标文件）
6.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时，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②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③本单位依法缴纳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
④税务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完税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或零申报报表或无欠税证明）；
⑤提供2024年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成立不满一年可提供近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⑥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⑦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⑧根据《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凡拟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须提供查询记录并加盖公章）。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有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6年04月15日至2026年 04 月22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政采云平台线上 
方式：（1）线上获取（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 → 项目采购 → 获取招标文件）。（2）供应商获取招标文件前应注册成为政府采购云平台正式供应商。
四、投标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6年 5月7 日11:00（北京时间）
 地点：请登录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投标
五、投标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2026年 5月7 日11:00（北京时间）
  地点：投标人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进入“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右边选择对应项目点击“进入项目”进入开标大厅。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为电子招投标，供应商需要使用CA加密设备，凡参加本项目必须自主通过新疆CA申领渠道“新疆政务通”申请政采云平台可使用的CA设备，如原有兵团或公共资源使用的CA，可与新疆CA联系，申请增加电子证书即可，无需重复申领。
2.本项目实行网上投标，采用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须使用CA加密设备通过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制作投标文件）。若供应商参与投标，自行承担投标一切费用。
3.各供应商应在开标前应确保成为新疆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供应商将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制作。在使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客户端请至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下载专区查看，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95763进行咨询。
5.供应商在开标时须使用制作加密电子投标文件所使用的CA锁及电脑，电脑须提前配置好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以便开标时解锁。
6.投标保证金缴纳及确认时间：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供应商，必须在开标前将投标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投标保证金汇款凭证上用途栏应注明：招标项目名称+标项号+投标保证金。否则，届时其投标将被拒绝。
7.供应商对不见面开评标系统的技术操作咨询，可通过https://edu.zcygov.cn/luban/xinjiang-e-biding自助查询，也可在政采云帮助中心常见问题解答和操作流程讲解视频中自助查询，网址为：https://service.zcygov.cn/#/help，“项目采购”—“操作流程－电子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版面获取操作指南，同时对自助查询无法解决的问题可通过钉钉群及政采云在线客服获取服务支持。供应商钉钉群号：政采云新疆供应商服务1号群：30349928（如已加入1-11群，无需重复加入，十一个群联动直播），钉钉工具软件具有回放功能，直播培训结束后可在钉钉群中回放观看学习。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标。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标。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疏勒县维吾尔医医院
联 系 人：拜合提努尔阿帕尔
联系方式：1573992951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bookmark: _Toc24709][bookmark: _Toc11627][bookmark: _Toc17272][bookmark: _Toc31217][bookmark: _Toc7142][bookmark: _Toc21793]名    称：新疆永业鑫达招标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9353][bookmark: _Toc21494][bookmark: _Toc9618]联 系 人：王哲
[bookmark: _Toc18984][bookmark: _Toc9066][bookmark: _Toc6311]联系电话：15599960705




第4章 [bookmark: _Toc18587]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本表是本招标项目的具体资料，是对供应商须知的具体补充和修改，如有矛盾，应以本资料表为准。
	条款号
	内      容

	1.1
	采购人：疏勒县维吾尔医医院
联系人：拜合提努尔阿帕尔   联系电话：15739929517

	1.2
	采购代理机构：新疆永业鑫达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哲　      联系电话：15599960705

	1.3.4
	合格供应商的其他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时，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②具有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③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④本单位依法缴纳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
⑤税务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完税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或零申报报表或无欠税证明）；
⑥提供2024年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成立不满一年可提供近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⑦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⑧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⑨根据《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凡拟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须提供查询记录并加盖公章）。
⑩中小企业声明函（供应商须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法定格式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
2.投标保证金有效凭证。
提示：①完税证明中“税种”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请各投标供应商注意！②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评标；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少于不足三家的，不得评标。

	1.3.5   
	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 否 （是、否）

	1.3.6
	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是  （是、否）（注：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项目，供应商报价不享受价格扣除后参与评审。供应商须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法定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4
	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  否  （是、否）

	1.4.8
	联合体的其他资格要求：无

	2.2
	预算金额：第三包31万元；
最高限价（单价合计金额）：第三包17072.1元。

	12.1
	投标保证金形式：☑保函  ☑电汇  ☑支票   ☑对公转账   
投标保证金金额：（按照分包预算金额2%以内的整数计算）
第三包：6200元（大写：陆仟贰佰元整）
保证金收款人：
单位名称：新疆永业鑫达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市石化大道支行
账户：107677536350（电汇时请在汇款备注栏注明项目名称及标段号，并注明是磋商保证金，否则视为无效磋商保证金。）
联系人：王哲  联系电话：15599960705
（电汇时请在汇款备注栏注明项目名称及标段号，并注明是投标保证金，否则视为无效投标保证金。）          
         
保证金缴纳要求：采用对公转账方式的，保证金须在开标前从投标供应商的基本账户一次性汇入指定账户，不接受现金、支票及任何个人、分公司汇款。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汇入指定账户，视为自动放弃本项目投标。打款时注明投标保证金项目名称。投标人未按本条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保证金的退还：依据财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①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②中标供应商的保证金在供应商与采购人采购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供应商需将采购合同发至邮箱1336755640@qq.com后，5个工作日内原账户退回）。

	13.1
	投标有效期：　90　日历日

	14.1
	（1）本项目为电子招投标，供应商需要使用CA加密设备，凡参加本项目必须自主通过新疆CA申领渠道“新疆政务通”申请政采云平台可使用的CA设备，如原有兵团或公共资源使用的CA，可与新疆CA联系，申请增加电子证书即可，无需重复申领。
（2）本项目实行网上投标，采用电子投标文件（供应商须使用CA加密设备通过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制作投标文件）。若供应商参与投标，自行承担投标一切费用。
（3）各供应商应在开标前应确保成为新疆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供应商将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制作。在使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客户端请至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下载专区查看，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95763进行咨询。
（5）供应商在开标时须使用制作加密电子投标文件所使用的CA锁及电脑，电脑须提前配置好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以便开标时解锁。
（6）投标保证金缴纳及确认时间：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供应商，必须在开标前将投标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投标保证金汇款凭证上用途栏应注明：招标项目名称+投标保证金。否则，届时其投标将被拒绝。
（7）供应商对不见面开评标系统的技术操作咨询，可通过https://edu.zcygov.cn/luban/xinjiang-e-biding自助查询，也可在政采云帮助中心常见问题解答和操作流程讲解视频中自助查询，网址为：https://service.zcygov.cn/#/help，“项目采购”—“操作流程－电子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电子交易管理操作指南－供应商”版面获取操作指南，同时对自助查询无法解决的问题可通过钉钉群及政采云在线客服获取服务支持。供应商钉钉群号：政采云新疆供应商服务1号群：30349928（如已加入1-11群，无需重复加入，十一个群联动直播），钉钉工具软件具有回放功能，直播培训结束后可在钉钉群中回放观看学习。
（8）各供应商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在系统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供应商的电子投标文件是经过CA证书加密后上传提交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之前查看或篡改，不存在泄密风险。（严格按照政采云电子投标流程制作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9）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交易的模式。招标当日，供应商无需到达开标现场，仅需在任意地点通过政采云平台完成投标截止时间前签到、开标过程中远程解密、提疑澄清、开标唱标、结果公布等交互环节。供应商必须使用能正确解密投标文件的“CA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远程解密，因供应商原因未能解密、解密失败或解密超时，视为供应商撤销其投标文件，系统内投标文件将被退回。
（10）参与“不见面”开标的采购人或其委托代理机构、供应商等各交易主体，应当按照规定使用CA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各方主体在系统中所有操作均具有法律效力，并承担法律责任。
（11）供应商由于数字证书遗失、损坏、更换、续期等情况导致投标文件无法解密，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
（12）各供应商在项目开标、评标（审）期间应随时保持在线状态，及时查阅消息，并根据消息提醒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等操作。随时通过交易系统接受评标（审）委员会发出的询标信息，并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未能按时答复的，评标（审）委员会将视同其放弃澄清。
（13）开标、评标过程中，供应商参与远程音视频交互（以下简称“交互”）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应始终为同一人，中途不得更换，并保持签到的通信畅通。供应商端口操作人员均被视为供应商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供应商自行承担随意更换人员所导致的一切后果。
（14）投标文件解密时长为30分钟。

	16.1
	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 5月7 日11:00（北京时间）

	18.1
	开标时间：2026年 5月7 日11: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s://login.zcygov.cn/user-login/#/login）

	23.2
	评标方法：适用　综合评分法　　　　　　

	27
	中标供应商的数量：　  1  　　

	27
	招标人是否委托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否   （是、否）

	31.1
	履约保证金金额：合同总价的　5%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
履约保证金形式：☑保函  ☑电汇  ☑支票   ☑对公转账
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时间：签订合同后   2  日历日打入甲方指定账户

	32
	中标服务费：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按每种药品300元收取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供应商支付）
支付形式：  对公转账  
支付时间：  领取中标通知书时 

	33.1
	本项目是否属于信用担保试点范围： 是   （是、否）

	本项目第一包、第二包、第四包已同时中标两个包的中标供应商不可再投本包，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注：供应商通过PS造假等手段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隐瞒事实、虚假投标并中标，在验收过程中经过严格验收发现问题后，立即终止并反馈当地采购办要求列入黑名单，并承担造成的一切后果。 
供应商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5章 [bookmark: _Toc6085][bookmark: _Toc4357][bookmark: _Toc31024][bookmark: _Toc15202][bookmark: _Toc3187][bookmark: _Toc11259][bookmark: _Toc32647][bookmark: _Toc515647832][bookmark: _Toc7971][bookmark: _Toc507399907][bookmark: _Toc216582826][bookmark: _Toc219175639][bookmark: _Toc218935355]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
1、 [bookmark: _Toc19834]货物需求一览表
第三包
	序号
	NO
（包-排序）
	药名
	数量
	规格
	价格/元
	性能说明
	执行标准
	备注

	1
	3-1
	橡子
	1
	kg
	55
	本品为果实形状为长圆形，外表硬壳，外表颜色为棕红色，内仁就像是花生仁一样。
	《企业内控标准》
	需要样品

	2
	3-2
	银箔
	1
	个
	1.1
	为菲薄的片状，类圆形或方形摊铺于软纸上，银白色，具强的金属光泽，质极软，易漂浮、破碎或贴敷于手指上，无气
	维吾尔药材标准1993年版上册
	需要样品

	3
	3-3
	野葱
	1
	kg
	180
	本品圆柱形或卵圆柱形，直径0.5~1.5cm，长5~10cm.鳞茎外皮老时红褐色或褐色，纤维状或呈不明显网状。薄膜质，长条裂。外被宿存的纤维状叶鞘，有残存的须根。气微，味微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年版
	需要样品

	4
	3-4
	因陈
	1
	kg
	58
	多卷曲成团状，灰白色或灰绿色，全体密被白色茸毛，绵软如绒。茎细小，长1.5～2.5cm，直径0.1～0.2cm，除去表面白色茸毛后可见明显纵纹；质脆，易折断。叶具柄；展平后叶片呈一至三回羽状分裂，叶片长1～3cm，宽约1cm；小裂片卵形或稍呈倒披针形、条形，先端锐尖。气清香，味微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需要样品

	5
	3-5
	洋葱子
	1
	kg
	65
	本品类三角状卵形，长3~4mm,宽2~3mm。表面黑色一面微凹，一面隆起，隆起面有棱线1~2条，光滑或有疏皱缩纹。质坚硬，种皮较薄，破开后可见灰白色胚乳，富油性。气特异，味如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 年版
	

	6
	3-6
	印度多榔菊根
	1
	kg
	160
	根圆柱形或不规则块状，表面灰棕色至棕褐色，有纵皱纹；质坚，断面灰白色；具特异芳香气，味苦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年版）
	需要样品

	7
	3-7
	印度防已实
	1
	kg
	260
	核果状，椭圆形或卵圆形，长1～2cm，表面棕褐色至黑褐色，有皱纹；果核坚硬；气微，味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年版）
	需要样品

	8
	3-8
	盐杜仲
	1
	kg
	75
	本品呈板片状或两边稍向内卷，大小不一，厚3～7mm。外表面淡棕色或灰褐色，有明显的皱纹或纵裂槽纹，有的树皮较薄，未去粗皮，可见明显的皮孔。内表面暗紫色，光滑。质脆，易折断，断面有细密、银白色、富弹性的橡胶丝相连。气微，味稍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9
	3-9
	洋甘菊（印度）
	1
	kg
	120
	本品根细直，直径约1mm。茎枝细弱，具纵棱，直径1~2mm;绿色至红褐色。总苞呈半圆形，2层，边缘宽膜质，长卵形，内外层均绿，外层苞片具绒毛。花托呈圆锥形，宽1.5~2mm。花异形，边花舌状，雌性，花瓣宽卵形，白色，宽2mm。先端浅裂；中央花两性，管状，黄色，顶端4~5齿裂。气芳香，味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维吾尔药分册》（1998年版）
	需要样品

	10
	3-10
	余甘子
	1
	kg
	45
	本品呈球形或扁球形,直径1. 2~ 2cm。表面棕褐色或墨绿色，有浅黄色颗粒状突起，具皱纹及不明显的6棱，果梗长约Imm。外果皮厚1~4mm，质硬而脆。内果皮黄白色，硬核样，表面略具6棱，背缝线的偏上部有数条筋脉纹，干后可裂成6瓣，种子6，近三棱形，棕色。气微，味酸涩，回甜。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部 186页
	需要样品

	11
	3-11
	盐黄柏
	1
	kg
	130
	本品呈板片状或浅槽状，长宽不一，厚1～6mm。外表面黄褐色或黄棕色，平坦或具纵沟纹，有的可见皮孔痕及残存的灰褐色粗皮；内表面暗黄色或淡棕色，具细密的纵棱纹。体轻，质硬，断面纤维性，呈裂片状分层，深黄色。气微，味极苦，嚼之有黏性。
	中国药典2025年版
	需要样品

	12
	3-12
	野胡萝卜子
	1
	kg
	58
	双悬果，椭圆形，长3～5mm，表面黄棕色，背面有4条翅状纵棱，棱上具细刺；质轻；气香，味微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一部
	

	13
	3-13
	郁金
	1
	kg
	45
	呈长圆形或卵圆形，稍扁，有的微弯曲，。气微香，味微苦。
	中国药典2020年版
	需要样品

	14
	3-14
	药喇叭根
	1
	kg
	650
	本品呈不规则的厚片状。质坚实,皮部平坦,角质化贝売状,暗褐色,具光泽。内层木质部纤维化,棕黄色。气微烟辣,味微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2020 年版
	需要样品

	15
	3-15
	秦皮
	1
	kg
	38
	呈卷筒状或槽状，长10～60cm，厚1.5～3mm。外表面灰白色、灰棕色至黑棕色或相间呈斑状，平坦或稍粗糙，并有灰白色圆点状皮孔及细斜皱纹，有的具分枝痕。内表面黄白色或棕色，平滑。质硬而脆，断面纤维性，黄白色。气微，味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16
	3-16
	乙麻菜子
	1
	kg
	95
	种子细小，近球形，长1～1.5mm，表面红棕色至棕褐色；种仁白色，富油性；气微，味辛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年版）
	需要样品

	17
	3-17
	野苜蓿
	1
	kg
	180
	本品呈弯月形。表面棕色，淡黄色，黄绿色。内部有5~10个种子，棕褐色。易折断。气微香，味微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需要样品

	18
	3-18
	亚麻子
	1
	kg
	28
	本品呈扁平卵圆形，-端钝圆，另端尖而略偏斜，长4卜-6mm,宽2~3mm。表面红棕色或灰褐色，平滑有光泽，种脐位于尖端的凹入处;种脊浅棕色，位于一侧边缘。种皮薄， 胚乳棕色，薄膜状;于叶2，黄白色，富油性。气微，嚼之有豆腥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部 133页
	需要样品

	19
	3-19
	小豆蔻
	1
	kg
	270
	姜科植物小豆蔻干燥成熟果实（绿豆蔻），味辛、微甘，性温
	
	需要样品

	20
	3-20
	芫荽子
	1
	kg
	42
	双悬果，近球形，直径3～5mm，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背面有10条纵棱交替排列；质坚，不易分离；气芳香，味辛微甘。
	《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需要样品

	21
	3-21
	鸢尾根
	1
	kg
	65
	本品呈短段，直径1~1.5cm。表面浅棕黄色至棕褐色，质稍坚硬，结节处易折断 ，断面不平坦，黄白色，气微，味微苦而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 年版
	需要样品

	22
	3-22
	药西瓜
	1
	kg
	95
	本品为圆球形。表面黄色、淡黄色至类黄白色，无毛。果皮薄，皱缩，顶端有残存的柱基，另一端有果梗残迹。中果皮内果皮干缩成空腔状。心皮结合处的胎座肥厚,干时呈海绵状,其上有多数种子。种子扇卵形,长5～6mm,棕黄色,略有光泽。种皮较硬,内有灰白色子叶。质轻脆而易碎。。味极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2020 年版
	需要样品

	23
	3-23
	淫羊霍
	1
	kg
	280
	二回三出复叶；小叶片卵圆形，长3～8cm，宽2～6cm；先端微尖，顶生小叶基部心形，两侧小叶较小，偏心形，外侧较大，呈耳状，边缘具黄色刺毛状细锯齿；上表面黄绿色，下表面灰绿色，主脉7～9条，基部有稀疏细长毛，细脉两面突起，网脉明显；小叶柄长1～5cm。叶片近革质。气微，味微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24
	3-24
	玉竹
	1
	kg
	95
	 本品呈长圆柱形，略扁，少有分枝，质硬而脆或稍软，易折断，断面角质样或显颗粒性。气微，味 甘，嚼之发黏。
	中国药典2020年版
	需要样品

	25
	3-25
	远志
	1
	kg
	380
	本品呈圆柱形，略弯曲，长2～30cm，直径0.2～1cm。表面灰黄色至灰棕色，有较密并深陷的横皱纹、纵皱纹及裂纹，老根的横皱纹较密更深陷，略呈结节状。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皮部棕黄色，木部黄白色，皮部易与木部剥离，抽去木心者中空。气微，味苦、微辛，嚼之有刺喉感。
	中国药典2025年版
	

	26
	3-26
	鹰嘴豆
	1
	kg
	45
	本品呈类球形或圆 锥形，基部尖如鹰嘴。长 5~9mm，直径约 4~7mm。表面白色、微红 色、淡灰白色、黄白色、棕黄色或红褐色。光滑或有蜂窝状的皱纹， 微被短绒毛，种脐处密集。种脐微尖，点状，种孔在喙的腹面。由种 脐向下经背部有明显的人字形分叉纹脉。质坚硬。子叶 2，肥厚，黄 白色或淡黄色。气微，味淡，嚼之有豆腥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 年版
	

	27
	3-27
	野孜然
	1
	kg
	70
	为伞科植物野孜然LagoeciaCuminoidesL.的种子，颜色有点稍稍发灰，然后带一点酱色。
	1998年版部颁标准（维吾尔药分册）第36页。1992年药材标准123页，2020年炮制规范66页。2010年炮制规范251页。
	需要样品

	28
	3-28
	浙贝母
	1
	kg
	280
	为鳞茎外层的单瓣鳞叶，略呈新月形，高1～2cm，直径2～3.5cm。外表面类白色至淡黄色，内表面白色或淡棕色，被有白色粉末。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白色至黄白色，富粉性。气微，味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需要样品

	29
	3-29
	炙甘草
	1
	kg
	55
	本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切片。外表皮红棕色或灰棕色，微有光泽。切面黄色至深黄色，形成层环明显，射线放射状。略有黏性。具焦香气，味甜。
	中国药典2025年版
	需要样品

	30
	3-30
	枳壳
	1
	kg
	48
	本品呈半球形，直径3～5cm。外果皮棕褐色至褐色，有颗粒状突起，突起的顶端有凹点状油室；有明显的花柱残迹或果梗痕。切面中果皮黄白色，光滑而稍隆起，厚0.4～1.3cm，边缘散有1～2列油室，瓤囊7～12瓣，少数至15瓣，汁囊干缩呈棕色至棕褐色，内藏种子。质坚硬，不易折断。气清香，味苦、微酸。
	中国药典2025年版
	

	31
	3-31
	猪苓
	1
	kg
	260
	本品呈条形、类圆形或扁块状，有的有分枝，长5～25cm，直径2～6cm。表面黑色、灰黑色或棕黑色，皱缩或有瘤状突起。体轻，质硬，断面类白色或黄白色，略呈颗粒状。气微，味淡。
	中国药典2025年版
	

	32
	3-32
	知母
	1
	kg
	45
	表面黄棕色至棕色，上面有一凹沟，具紧密排列的环状节，节上密生黄棕色的残存叶基，由两侧向根茎上方生长；下面隆起而略皱缩，并有凹陷或突起的点状根痕。质硬，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气微，味微甜、略苦，嚼之带黏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33
	3-33
	樟脑
	1
	kg
	95
	本品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或无色半透明的硬块，加少量的乙醇或乙醚，易研碎成细粉；有刺激性特臭，味初辛，后清凉；在常温中易挥发，燃烧时发生黑烟及有光的火焰。
	中国药典2025年版
	需要样品

	34
	3-34
	竹茹
	1
	kg
	35
	本品为卷曲成团的不规则丝条或呈长条形薄片状。宽窄厚薄不等，浅绿色、黄绿色或黄白色。纤维性，体轻松，质柔韧，有弹性。气微，味淡。
	中国药典2025年版
	

	35
	3-35
	孜然
	1
	kg
	55
	伞形科孜然芹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全株光滑无毛,孜然的花呈白色或略带粉色，每朵花上会长出两颗圆矩形种子，种子呈黄褐色，长有纵向条纹。
	1992年药材标准上册161页。2020年炮制规范92页。1999年版维吾尔药志上册247页。
	需要样品

	36
	3-36
	胖大海
	1
	kg
	320
	本品呈纺锤形或椭圆形，长2～3cm，直径1～1.5cm。先端钝圆，基部略尖而歪，具浅色的圆形种脐。表面棕色或暗棕色，微有光泽，具不规则的干缩皱纹。外层种皮极薄，质脆，易脱落。中层种皮较厚，黑褐色，质松易碎，遇水膨胀成海绵状。断面可见散在的树脂状小点。内层种皮可与中层种皮剥离，稍革质，内有2片肥厚胚乳，广卵形；子叶2枚，菲薄，紧贴于胚乳内侧，与胚乳等大。气微，味淡，嚼之有黏性。
	中国药典2025年版
	

	37
	3-37
	赭石
	1
	kg
	28
	本品为鲕状、豆状、肾状集合体，多呈不规则的扁平块状。暗棕红色或灰黑色，条痕樱红色或红棕色，有的有金属光泽。一面多有圆形的突起，习称“钉头”；另一面与突起相对应处有同样大小的凹窝。体重，质硬，砸碎后断面显层叠状。气微，味淡。
	中国药典2025年版
	

	38
	3-38
	枳实
	1
	kg
	65
	本品呈半球形，少数为球形，直径0.5～2.5cm。外果皮黑绿色或棕褐色，具颗粒状突起和皱纹，有明显的花柱残迹或果梗痕。切面中果皮略隆起，厚0.3～1.2cm，黄白色或黄褐色，边缘有1～2列油室，瓤囊棕褐色。质坚硬。气清香，味苦、微酸。
	中国药典2025年版
	

	39
	3-39
	紫杉
	1
	kg
	250
	叶线形，长1.5～3cm，叶面深绿色有光泽，背面淡绿色；枝皮棕红色至红褐色，有纵裂；气微，味微苦涩。
	《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红豆杉需要样品

	40
	3-40
	紫苏叶
	1
	kg
	45
	本品叶片多皱缩卷曲、破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卵圆形，长4～11cm，宽2.5～9cm。先端长尖或急尖，基部圆形或宽楔形，边缘具圆锯齿。两面紫色或上表面绿色，下表面紫色，疏生灰白色毛，下表面有多数凹点状的腺鳞。叶柄长2～7cm，紫色或紫绿色。质脆。带嫩枝者，枝的直径2～5mm，紫绿色，断面中部有髓。气清香，味微辛。
	中国药典2025年版
	

	41
	3-41
	紫苏子
	1
	kg
	48
	本品呈卵圆形或类球形，直径约1.5mm。表面灰棕色或灰褐色，有微隆起的暗紫色网纹，基部稍尖，有灰白色点状果梗痕。果皮薄而脆，已压碎。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部 353 页
	

	42
	3-42
	紫檀香
	1
	kg
	95
	紫檀颜色整体偏红，新切开后桔黄或橘红，氧化后颜色变深至深紫红，甚至到紫黑色
	卫生部部颁标准藏药分册。
	需要样品

	43
	3-43
	紫菀
	1
	kg
	55
	本品根茎呈不规则块状，大小不一，顶端有茎、叶的残基；质稍硬。根茎簇生多数细根，长3～15cm，直径0.1～0.3cm，多编成辫状；表面紫红色或灰红色，有纵皱纹；质较柔韧。气微香，味甜、微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44
	3-44
	泽泻
	1
	kg
	45
	本品呈类球形、椭圆形或卵圆形，长2～7cm，直径2～6cm。表面淡黄色至淡黄棕色，有不规则的横向环状浅沟纹和多数细小突起的须根痕，底部有的有瘤状芽痕。质坚实，断面黄白色，粉性，有多数细孔。气微，味微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45
	3-45
	栀子（炒栀子）
	1
	kg
	45
	本品呈长卵圆形或椭圆形，长1.5～3.5cm，直径1～1.5cm。表面红黄色或棕红色，具5～8条翅状纵棱，棱间常有1条明显的纵脉纹，并有分枝。顶端残存萼片，基部稍尖，有残留果梗。果皮薄而脆，略有光泽；内表面色较浅，有光泽，具2～3条隆起的假隔膜。种子多数，扁卵圆形，集结成团，深红色或红黄色，表面密具细小疣状突起。气微，味微酸而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需要样品

	46
	3-46
	蚤状车前子
	1
	kg
	65
	本品量舟状椭圆形，长2~3mm，宽大1~1.5mm表面横棕色至棕褐色，常覆盖有灰白色膜状物，背面隆起，中央有一纵向狭长棕色色带，腹面凹陷成纵沟，沟底近中央处有一椭圆形种脐，色更深，两端钝圆而渐狭，靠近较宽一端腹面有圆点状珠孔。气微，味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维吾尔药分册》（1998年版）
	需要样品

	47
	3-47
	珍珠粉（制煅）
	1
	kg
	295
	本品呈细粉状，类白色，无光泽，易附着于手上，手捻无沙粒感。气微，无味。
	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 2012年版
	需要样品

	48
	3-48
	蜘蛛香
	1
	kg
	140
	品根茎呈圆柱形，略扁，稍弯曲，少分枝，长1. 5~8cm，直径0.5〜2cm；表面暗棕色或灰褐色质脆。气特异，味微苦、辛
	中国药典2020年版
	需要样品

	49
	3-49
	榼藤子
	1
	kg
	65
	本品为扁圆形，直径4~15cm，厚10~18mm。表面棕褐色，具光泽，少数两面中央微凹，被棕黄色粉状物，除去后可见细密的网状纹理。种脐长椭圆形，种皮极坚硬。破开厚1~2mm，种仁乳白色，子叶两片，甚大，约厚5~7mm，子叶中央常有空腔，近种脐处有细小的胚。气微，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卫生部颁藏药标准（第一册）
	

	50
	3-50
	络石藤
	1
	kg
	40
	本品茎呈圆柱形，弯曲，多分枝，长短不一，直径1～5mm；表面红褐色，有点状皮孔和不定根；质硬，断面淡黄白色，常中空。叶对生，有短柄；展平后叶片呈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长1～8cm，宽0.7～3.5cm；全缘，略反卷，上表面暗绿色或棕绿色，下表面色较淡；革质。气微，味微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51
	3-51
	海风藤
	1
	kg
	110
	本品呈扁圆柱形，微弯曲，长15～60cm，直径0.3～2cm。表面灰褐色或褐色，粗糙，有纵向棱状纹理及明显的节，节间长3～12cm，节部膨大，上生不定根。体轻，质脆，易折断，断面不整齐，皮部窄，木部宽广，灰黄色，导管孔多数，射线灰白色，放射状排列，皮部与木部交界处常有裂隙，中心有灰褐色髓。气香，味微苦、辛。
	中国药典2025年版
	

	52
	3-52
	桑枝
	1
	kg
	30
	本品呈长圆柱形，少有分枝，长短不一，直径0.5～1.5cm。表面灰黄色或黄褐色，有多数黄褐色点状皮孔及细纵纹，并有灰白色略呈半圆形的叶痕和黄棕色的腋芽。质坚韧，不易折断，断面纤维性。切片厚0.2～0.5cm，皮部较薄，木部黄白色，射线放射状，髓部白色或黄白色。气微，味淡。
	卫生部颁藏药标准（第一册）
	

	53
	3-53
	合欢皮
	1
	kg
	42
	本品呈卷曲筒状或半筒状，长40～80cm，厚0.1～0.3cm。外表面灰棕色至灰褐色，稍有纵皱纹，有的成浅裂纹，密生明显的椭圆形横向皮孔，棕色或棕红色，偶有突起的横棱或较大的圆形枝痕，常附有地衣斑；内表面淡黄棕色或黄白色，平滑，有细密纵纹。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呈纤维性片状，淡黄棕色或黄白色。气微香，味淡、微涩、稍刺舌，而后喉头有不适感。
	中国药典2025年版
	

	54
	3-54
	浮小麦
	1
	kg
	30
	本品呈长圆形，长4~7mm，直径1.5~2.5mm。表面浅黄棕色或黄白色，略抽皱，腹面有一深陷的纵沟，背面稍隆起，顶端钝形，带有黄白色柔毛，另一端成斜尖形，有脐，质硬，极癟者质较软，断面白色或淡黄色，有粉性。气无，味淡。
	山西省中药材标准 - 1987年版
	

	55
	3-55
	海金沙
	1
	kg
	280
	本品呈粉末状，棕黄色或浅棕黄色。体轻，手捻有光滑感，置手中易由指缝滑落。气微，味淡。
	中国药典2025年版
	

	56
	3-56
	萆薢
	1
	kg
	48
	本品为不规则的斜切片，边缘不整齐，大小不一，厚2～5mm。外皮黄棕色至黄褐色，有稀疏的须根残基，呈圆锥状突起。质疏松，略呈海绵状，切面灰白色至浅灰棕色，黄棕色点状维管束散在。气微，味微苦。
	中国药典2025年版
	

	57
	3-57
	瞿麦
	1
	kg
	32
	茎圆柱形，上部有分枝，长30～60cm；表面淡绿色或黄绿色，光滑无毛，节明显，略膨大，断面中空。叶对生，多皱缩，展平叶片呈条形至条状披针形。枝端具花及果实，花萼筒状，长2.7～3.7cm；苞片4～6，宽卵形，长约为萼筒的1/4；花瓣棕紫色或棕黄色，卷曲，先端深裂成丝状。蒴果长筒形，与宿萼等长。种子细小，多数。气微，味淡。
	中国药典2025年版
	

	58
	3-58
	鸡血藤
	1
	kg
	48
	本品为椭圆形、长矩圆形或不规则的斜切片，厚0.3～1cm。栓皮灰棕色，有的可见灰白色斑，栓皮脱落处显红棕色。质坚硬。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需要样品

	59
	3-59
	三七
	1
	kg
	280
	主根呈类圆锥形或圆柱形，长1～6cm，直径1～4cm。表面灰褐色或灰黄色，有断续的纵皱纹和支根痕。顶端有茎痕，周围有瘤状突起。体重，质坚实，断面灰绿色、黄绿色或灰白色，木部微呈放射状排列。气微，味苦回甜。

筋条呈圆柱形或圆锥形，长2～6cm，上端直径约0.8cm，下端直径约0.3cm。

剪口呈不规则的皱缩块状或条状，表面有数个明显的茎痕及环纹，断面中心灰绿色或白色，边缘深绿色或灰色。
	中国药典2025年版
	

	60
	3-60
	蚕沙
	1
	kg
	35
	本品呈短圆柱状颗粒，长2~5mm，直径1.5~3mm。表面灰黑色或灰棕色，粗糙，有六条明显纵棱及横向浅纹，两端略平坦，呈六棱形。质坚而脆，加压能散碎。微有青草气。
	山西省中药材标准 - 1987年版
	需要样品

	61
	3-61
	蛤蚧
	1
	个
	58
	呈扁片状，头颈部及躯干部长9〜18cm，头颈部约占三分之一，腹背部宽6~llcm，尾长6〜12cm气腥，味微咸
	中国药典2020年版
	需要样品

	62
	3-62
	淡竹叶
	1
	kg
	42
	本品长25～75cm。茎呈圆柱形，有节，表面淡黄绿色，断面中空。叶鞘开裂。叶片披针形，有的皱缩卷曲，长5～20cm，宽1～3.5cm；表面浅绿色或黄绿色。叶脉平行，具横行小脉，形成长方形的网格状，下表面尤为明显。体轻，质柔韧。气微，味淡。
	中国药典2025年版
	

	63
	3-63
	覆盆子
	1
	kg
	290
	本品为聚合果，由多数小核果聚合而成，呈圆锥形或扁圆锥形，高0.6～1.3cm，直径0.5～1.2cm。表面黄绿色或淡棕色，顶端钝圆，基部中心凹入。宿萼棕褐色，下有果梗痕。小果易剥落，每个小果呈半月形，背面密被灰白色茸毛，两侧有明显的网纹，腹部有突起的棱线。体轻，质硬。气微，味微酸涩。
	中国药典2025年版
	

	64
	3-64
	芝麻菜子
	1
	kg
	95
	种子近球形或卵形，直径1.5～2毫米，表面棕色，有棱角与细微网纹；质硬，破开后可见子叶，富油性；气微，味微辛、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材标准（2020版）
	需要样品

	65
	3-65
	甘草魏胶
	1
	kg
	850
	棕褐色粉末或膏状，味极甜，气微；易溶于水或乙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甘草味胶需要样品

	66
	3-66
	核桃仁
	1
	kg
	85
	多破碎，完整者呈类球形，种皮淡黄色或黄褐色，膜质。子叶肥厚，类白色，富油性。气微，味甘。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需要样品

	67
	3-67
	白芥子
	1
	kg
	35
	呈球形，表面灰白色至淡黄色，具细微网纹，有明显点状种脐。质硬，破开后有白色折叠子叶，有油性。气微，味辛辣、刺鼻。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需要样品

	68
	3-68
	硇砂
	1
	kg
	65
	为灰白色或暗白色的不规则碎块状结晶体。表面稍有光泽。质重而脆。略有氨臭气,味咸、苦而刺舌。
	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5年版
	

	69
	3-69
	蒲公英
	1
	kg
	40
	皱缩卷曲的团块，根呈圆锥状，表面棕褐色；叶基生，多皱缩破碎，边缘具波状齿或羽状深裂；头状花序，总苞钟状，瘦果长椭圆形，冠毛白色。气微，味微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70
	3-70
	曼陀罗子
	1
	kg
	75
	本品呈肾形,略扁,长3-4mm,宽2.5-3.2mm。表面黑色或棕黑色,具隆起的问纹,追布小回点。种脐位于一侧,平坦。气微,味辛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 年版
	

	71
	3-71
	蜀葵花
	1
	kg
	80
	本品为锦葵科植物蜀葵的干燥花。呈不规则圆片状，皱缩，颜色多为紫红色、淡红色或白色。质轻，易碎。气微香，味淡、微甘。
	《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需要样品

	72
	3-72
	香青兰
	1
	kg
	25
	茎方柱形，紫红/黄绿，被柔毛，质脆中空，叶披针形，边缘三角锯齿，背面有棕色腺点，气清香，味微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一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年版
	需要样品

	73
	3-73
	蔷薇子
	1
	kg
	180
	近球形，直径6–8mm，红褐色/紫褐色，有光泽，顶端有花柱残痕，基部有果梗痕，果肉肥厚，味酸甜；种子黄褐色，果肉与种子间有白毛，气微，味酸、涩
	《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74
	3-74
	急性子
	1
	kg
	160
	本品呈椭圆形、扁圆形或卵圆形，长2～3mm，宽1.5～2.5mm。表面棕褐色或灰褐色，粗糙，有稀疏的白色或浅黄棕色小点，种脐位于狭端，稍突出。质坚实，种皮薄，子叶灰白色，半透明，油质。气微，味淡、微苦。
	《中国药典》2020年版
	

	75
	3-75
	沙棘子
	1
	kg
	165
	呈类球形或扁球形，直径5～8mm， 表面橙黄色或棕红色，皱缩，顶端有残存花柱，基部具短小果梗或果梗痕，果肉油润，质柔软；种子斜卵形，表面褐色，有光泽，种皮较硬， 气微，味酸、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76
	3-76
	牛蒡子
	1
	kg
	68
	长倒卵形，略扁微弯，长5～7mm，宽2～3mm。表面灰褐色，带紫黑色斑点，有数条纵棱。顶端钝圆有圆环，中间具点状花柱残迹；基部略窄。果皮硬，子叶2片，淡黄白色，富油性。气微，味苦后微辛、稍麻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77
	3-77
	射干
	1
	kg
	75
	呈不规则结节状，表面黄褐色、棕褐色或黑褐色，皱缩，有排列较密的环纹。质硬，断面黄色，颗粒性。气微，味苦、微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78
	3-78
	蝉蜕
	1
	kg
	1795
	略呈椭圆形而弯曲，表面黄棕色，半透明，有光泽。头部横生一对复眼，额部先端突出，口吻发达；胸部背面呈十字形裂开，脊背两旁具小翅2对；腹面有足3对，被黄棕色细毛。体轻，中空，易碎。气微，味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需要样品

	79
	3-79
	地骨皮
	1
	kg
	220
	呈筒状或槽状，长短不一。外表面灰黄色至棕黄色，粗糙，有纵裂纹，易成鳞片状剥落。内表面黄白色至灰黄色，有细纵纹。体轻，质脆，易折断。气微，味微甘而后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80
	3-80
	千年健
	1
	kg
	85
	呈圆柱形，稍弯曲，表面黄棕色或红棕色，粗糙，可见多数扭曲的纵沟纹。质脆，易折断，断面红褐色，黄色针状纤维束多而明显。气香，味辛、微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81
	3-81
	寻骨风
	1
	kg
	50
	根茎呈细圆柱形，多分枝；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节明显，断面类白色或黄白色。茎细长，少分枝，密被白绵毛。叶互生，多皱缩，展平呈卵形，全缘，两面均被白绵毛。气微香，味微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82
	3-82
	合欢花
	1
	kg
	130
	呈卷曲筒状或半筒状，外表面灰棕色至灰褐色，密生明显椭圆形横向皮孔；内表面淡黄棕色或黄白色，平滑，有细纵纹。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呈纤维性片状。气微香，味淡、微涩、稍刺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83
	3-83
	防已
	1
	kg
	380
	本品呈类圆形或半圆形的厚片。外表皮淡灰黄色。切面灰白色，粉性，有稀疏的放射状纹理。气微，味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第一部 155 页
	

	84
	3-84
	大蒜
	1
	kg
	48
	呈类球形，由多个小鳞茎（蒜瓣）组成，外包白色或淡紫色膜质鳞叶；小鳞茎瓣状，顶端略尖，基部钝圆，断面白色，富油性；气特异，味辛辣。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85
	3-85
	泽兰
	1
	kg
	35
	茎呈方柱形，少分枝，表面黄绿色或带紫色，节明显；质脆，断面黄白色，髓部中空。叶对生，多皱缩，呈披针形，边缘有锯齿；气微香，味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86
	3-86
	羊脂
	1
	kg
	90
	为山羊或绵羊的脂肪油，呈白色或微黄色蜡状固体，质地柔软，滑腻，熔化后为透明油状液体。气微，味淡，油腻。
	《中国药典》2025年版四部
	需要样品

	87
	3-87
	鸡蛋黄
	1
	kg
	300
	为鲜鸡蛋的干燥蛋黄，呈不规则圆形或碎块状，黄色至棕黄色，质脆，气微腥，味甘。
	
	需要样品

	88
	3-88
	豨莶草
	1
	kg
	35
	茎略呈方柱形，多分枝，表面灰绿色或黄棕色，节明显，质脆，易折断。叶对生，多皱缩卷曲，灰绿色，边缘有钝锯齿。气微，味微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一部
	

	89
	3-89
	罗布麻叶
	1
	kg
	48
	多皱缩卷曲，展平呈椭圆状披针形；淡绿/灰绿色，边缘细齿反卷；质脆，气微，味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一部
	

	90
	3-90
	阳起石
	1
	kg
	45
	为长条形或扁长条形，全体青白色至青灰色，有光泽，多呈纤维状集合体；体重，质松软，易纵向折断，断面纤维状，丝绢光泽。气微，味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一部
	

	91
	3-91
	西洋参
	1
	kg
	320
	呈纺锤形、圆柱形或圆锥形，表面浅黄褐色或黄白色，可见横向环纹及线状皮孔。体重，质坚实，断面平坦，浅黄白色，略显粉性，皮部可见黄棕色点状树脂道，形成层环纹棕黄色。气微而特异，味微苦、甘。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一部
	

	92
	3-92
	锁阳
	1
	kg
	280
	呈扁圆柱形，微弯曲，表面棕色或棕褐色，粗糙，具明显纵沟及不规则凹陷。体重，质硬，难折断，断面浅棕色或棕褐色，有黄色三角状维管束。气微，味甘而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一部
	

	93
	3-93
	不老草
	1
	kg
	980
	寄生草本，茎肉质、圆柱状，鳞片状叶，穗状花序，花暗红紫色；气微，味甘、咸。
	
	

	94
	3-94
	野西瓜
	1
	kg
	95
	呈球形（直径5–10cm），表面浅黄至类白、光滑略皱，剖面见3个胎座，果肉常呈类白色海绵状，气微、味极苦；以个大、完整、味苦者为佳。
	
	野西瓜需要样品

	95
	3-95
	白花蛇舌草
	1
	kg
	45
	全草扭缠成团，灰绿色至灰棕色。主根单一、纤细，须根多。茎细扁、多分枝，质脆易断，中央有白髓。叶对生、条形、无柄、多破碎。蒴果扁球形，两侧有纵沟。气微，味微苦、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96
	3-96
	川楝子
	1
	kg
	35
	类球形，表面金黄色至棕黄色，有光泽，具深棕色小点。果皮革质，果肉厚，质松脆。气特异，味酸、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97
	3-97
	芒硝
	1
	kg
	35
	本品为棱柱状、长方形或不规则块状及粒状。无色透明或类白色半透明。质脆，易碎，断面呈玻璃样光泽。气微，味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98
	3-98
	乌药
	1
	kg
	55
	呈纺锤形，略弯曲，表面黄棕色或黄褐色，有纵皱纹及稀疏细根痕。质坚硬，切面黄白色或淡黄棕色，射线放射状，可见年轮环纹。气香，味微苦、辛，有清凉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99
	3-99
	黄精
	1
	kg
	148
	呈肥厚肉质的结节块状，结节长可达10cm以上，宽3～6cm，厚2～3cm。表面淡黄色至黄棕色，具环节，有皱纹及须根痕，结节上侧茎痕呈圆盘状，圆周凹入，中部突出。质硬而韧，不易折断，断面角质，淡黄色至黄棕色。气微，味甜，嚼之有黏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100
	3-100
	决明子
	1
	kg
	45
	略呈菱方形或短圆柱形，两端平行倾斜。表面绿棕色或暗棕色，平滑有光泽。质坚硬，不易破碎。气微，味微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需要样品

	101
	3-101
	使君子
	1
	kg
	85
	呈椭圆形或卵圆形，表面黑褐色至紫黑色，平滑，微有光泽。质硬而脆，种子黄白色，有油性。气微香，味微甜。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2
	3-102
	雷丸
	1
	kg
	330
	为类球形或不规则块状，表面黑褐色或棕褐色，有细密隆起的网状纹理。质坚实，断面白色或淡黄色，呈颗粒状或粉状，常有黄棕色大理石样纹理。气微，味微苦，嚼之有颗粒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3
	3-103
	贯众
	1
	kg
	65
	呈长倒卵形，略弯曲，上端钝圆或截形，下端较尖。表面黄棕色至黑褐色，有排列整齐的叶柄残基及鳞片。质坚硬，断面略平坦，深绿色至棕色，有黄白色维管束小点。气特异，味微苦、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4
	3-104
	苦楝皮
	1
	kg
	42
	呈不规则片状或卷片状，外表面灰棕色或灰褐色，有多数点状皮孔；内表面淡黄色。质韧，不易折断，断面纤维性。气微，味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5
	3-105
	鱼腥草
	1
	kg
	45
	茎呈扁圆柱形，扭曲，表面棕黄色至棕褐色。叶互生，叶片卷折，上表面暗黄绿色至暗棕色，下表面灰绿色或灰棕色。搓碎有鱼腥气，味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6
	3-106
	地榆
	1
	kg
	65
	根呈不规则纺锤形或圆柱形，稍弯曲，表面灰褐色至暗棕色。质硬，断面皮部浅棕色，木部浅黄色或粉红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7
	3-107
	臭梧桐
	1
	kg
	85
	茎呈类圆形，表面灰绿色或棕褐色，有细纵纹；叶多皱缩，灰绿色或黄棕色，两面有毛，揉之有臭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8
	3-108
	元胡
	1
	kg
	280
	呈不规则扁球形，表面黄色或黄褐色，有不规则网状皱纹。质硬而脆，断面黄色，角质样，有蜡样光泽。气微，味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09
	3-109
	西黄蓍胶
	1
	kg
	160
	为白色或黄白色粉末或半透明薄片；遇水膨胀成有粘性胶状物。本品粘度在pH5时最大，低于pH4．5或高于pH6粘度则显著下降。
	1999年维吾尔药志上册148页。
	

	110
	3-110
	白砂糖
	1
	kg
	18
	白色结晶颗粒、均匀松散、有光泽，无结块、无明显杂质，味甜纯正、无异味、无焦糊/酸味
	
	需要样品

	111
	3-111
	葛花
	1
	kg
	68
	呈不规则的扁长圆形，花萼钟状，灰绿色至灰棕色，花瓣淡紫色至棕紫色。体轻，质柔软。气微，味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12
	3-112
	枳椇子
	1
	kg
	82
	呈扁圆形，表面棕红色、棕黑色，有光泽，腹面较平坦。质坚硬，不易破碎。气微，味淡或微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13
	3-113
	桑葚
	1
	kg
	38
	为聚花果，由多数小核果集合而成，呈长圆形，表面黄棕色、棕红色至暗紫色，有短果序梗。气微，味微酸而甜。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14
	3-114
	芡实
	1
	kg
	85
	呈类球形，多为破粒，表面有棕红色内种皮，一端黄白色，凹点状种脐。质较硬，断面白色，粉性。气微，味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15
	3-115
	益母草
	1
	kg
	38
	鲜益母草 幼苗期无茎，基生叶圆心形，5～9浅裂，每裂片有2～3钝齿。花前期茎呈方柱形，上部多分枝，四面凹下成纵沟，长30～60cm，直径0.2-0.5cm；表面青绿色；质鲜嫩，断面中部有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
	需要样品

	116
	3-116
	伯孜旦
	1
	kg
	120
	长椭圆形/纺锤形，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有纵皱纹；质坚实，断面黄白色，角质样；气微，味淡、微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年版
	

	117
	3-117
	鳖甲
	1
	kg
	220
	呈椭圆形或卵圆形，背面隆起，外表面黑褐色或墨绿色，略有光泽，具细网状皱纹及灰黄色或灰白色斑点。质坚硬，易自接缝处断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醋鳖甲需要样品

	118
	3-118
	巴旦仁
	1
	kg
	70
	本品呈长卵形，长2.2-3.5 厘米，宽约1.5厘米，表面红棕色，顶端稍尖，底部圆形，顶端有线形脐点，有合点处向上具有多数维管束，底部有合点，呈暗色文理。种皮菲薄，子叶2，乳白色，富油性。气微，味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
	需要样品

	119
	3-119
	巴旦仁油
	1
	kg
	260
	本品为淡黄色的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 2020年版
	一瓶50ml装需要样品

	120
	3-120
	冰片
	1
	kg
	190
	为无色透明或白色半透明的片状松脆结晶；气清香，味辛、凉；具挥发性，点燃发生浓烟，并有带光的火焰
	中国药典2020年版
	需要样品

	121
	3-121
	麻黄根
	1
	kg
	30
	呈圆柱形，略弯曲，表面红棕色或棕褐色，有纵皱纹及支根痕。质硬而脆，断面皮部黄白色，木部淡黄色，射线放射状排列。气微，味微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122
	3-122
	夜交藤
	1
	kg
	15
	长圆柱形，略扭曲，表面紫红色或紫褐色，有纵皱纹。质脆，易折断，断面皮部紫红色，木部黄白色，髓部疏松。气微，味微苦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年版一部
	



注：（1）投标单位不得超过以上单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对招标文件的不响应，投标无效。
（2）以上单价（包含但不限于）：货物本身价格、保险费用、包装费、装卸费、运输费用、二次搬运费、损耗、技术指导、税金费用、随产品备品备件费、专用工具费、培训费、安装费、调试费及验收合格前和质保期内发生的一切费用、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及后期服务及国家对中标单位征收的各种税费等所有一切费用，综合单价今后将不作任何调整。
（3）本包要求提供样品种类为50种，投标单位需按照货物需求一览表提供样品，提供样品种类≤40种的按废标处理。
本项目所需中药饮片根据采购需求要求提供，投标供应商须按“货物需求一览表”提供样品（实物）供现场评测。各投标供应商需按每种200g规格准备样品,部分样品可按“条”或“个”准备，并密封完整。样品包装瓶（袋）上需注明投标公司名称、药品序号（序号不得更改，按照参考清单序号为准）、药品的名称、规格、产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有效期、执行标准、生产厂家等信息，如未按规定提供上述内容则不作为评标依据，对评标结果产生的不良影响，由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在开标前送至喀什市明宇路明宇广场520室（样品如需邮寄，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到货时间，开标截止时间后一律拒收，且邮寄样品均需密封，在评审时按照公司名称在监控下逐一拆封），（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样品由医院封存，中标供应商在合同期内必须交付与评标时质量相同的中药饮片，入库验收时如发现与评标留样样品不相符的，终止供应商资格）。


2、 [bookmark: _Toc14077][bookmark: _Toc24108]技术要求
第三包饮片共122种（投标产品名称可以与本次采购标的名称不一致，只需与采购需求中要求的参数、规格、用途相符即可，但检测要求必须符合采购文件的要求。）
1、 质量要求
1.1 质量标准：投标人供应的中药饮片质量应符合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要求，暂未收入药典的饮片应符合《国家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或者 2020 年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等相关法定质量标准。中药饮片炮制规格应依照采购人用药习惯和本项目要求执行。所供中药饮片质量等级不得低于招标时所供样品质量等级，否则予以退货处理；投标人负责中药饮片的质量监管，当采购人对所供中药饮品产生质量质疑时，投标人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及时提供可信的证明材料予以说明。 
1.2 生产企业所用中药材，应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等国家中药材标准规定。应当使用来源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质量可控、信息可追溯的规范化生产基地的中药材，提倡使用道地药材。 
1.3 中药饮片的包装、标签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4 严禁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严禁以次充好。投标人对提供饮片出现掺杂使假、染色、增重等质量不合格现象，需赔偿由此引起的损失，并给予警告、列入不良记录、直至取消其供货资格。 
1.5 中标单位必须与医院签订“质量保证协议”，提供给采购人的中药饮片，不得有虫蛀、霉变、鼠咬、封口包装不严、杂质或水分超标等情况。 
1.6 投标企业应建立中药饮片质量监督体系，重点抽查易霉变、虫蛀、泛油的品种，做好药品的指控、质检工作，保证供应药品的质量符合标准规定。 
1.7 投标企业 3 年内没有销售假药、劣药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函）。 
2、 供货要求 
2.1 包装：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货物应按国家规定的保护性措施进行包装。包装上应注明货物产品名称、厂家名称、重量或体积、出厂日期、生产批次、使用时期与方法、注意事项等。贵重药品，油类，蜂蜜等药品按医院要求包装。
2.2 投标人提供的药品质量和服务应随时接受医院的检查和监管，医院中药房负责对供应商提供的中药饮片质量进行监督。 
2.3 投标人对交付的中药饮片质量承担全程责任。采购人有权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对交付的药品进行验收，对药品是否合格双方有争议时，采购人有权将争议药品送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鉴定，并以鉴定结论作为验收依据，鉴定费用由供应企业承担。 
2.4 投标人所供中药饮片必须提供同批次检验报告单、随货同行票据、销售发票及货物清单，货物清单必须注明饮片通用名称、生产厂家、产地、规格、批号、效期、供货单位、数量、供货价、供货日期，做到货票相符。（已经实行批准文号管理的，需标明批准文号）
2.5 投标人必须保证医院招标目录内的中药饮片在采购周期内可持续供货，保证药品质量，按约定的药品品种、规格、数量、价格、供货方式等供货（药品形态须符合医院使用规范，不得替代类似品种）。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采购计划从而影响采购方的临床用药。 
2.6 中标供应商必须按清单中产品进行供货，如遇清单中产品无法供货需提前告知采购方，同时提供书面说明，同一品种连续三次无法供货或两次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供货资格。 
2.7 投标企业对于经营品种目录外的中药饮片，采购单位有需求的，中标人不得拒绝供应，应积极组织调拨资源，按时组织到货，市场上确无货源的除外。 
2.8 投标企业承诺按照医院要求对指定中药饮片进行打粉、包装，并对部分种子、贵重药品等品种进行分包装服务。（投标人提供承诺函） 
2.9、本项目不可选择性投标，投标人必须 100%满足目录中所有品种的供货需求，否则视为对招标文件的不响应，投标无效。 
3、 验收标准、入库标准
采购人对中标企业供应的饮片，按单位《药品质量验收管理制度》要求，查验饮片质量合格标志及每件包装上饮片的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等； 对验收合格的按饮片储存要求进行入库、装斗。 
（1）供应商应在使用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共同清点、检查，作出检查记录，双方签字或盖章或盖章确认。
（2）质量要求：中标单位严格按照双方确认的供应货物。交货时同时提供相关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质量证明文件。若发现中标单位未严格按清单供货或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甲方有权拒收产品，乙方应负责无偿调换或补齐，且工期不予顺延。
（3）完工验收:甲方按双方确认供应货物的数量，材料、规格等事立的书面材料及本合同约定内容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若存在质量和技术问题，乙方必须在3个日历天内整改完毕。若存在严重与招标实际货物重大偏离的，甲方有权取消中标资格。
没有按时提供药品或者提供不合格药品等原因影响采购单位使用药品，供货商承担采购方带来的一切损失。
[bookmark: _Toc6980]三、商务要求 
1.到货期及合同期限
1.1到货期：本项目为按需按时供应服务项目，投标单位应按照采购人的采购数量，做到分批分次送货，最终采购数量以实际送货到货量为准。投标单位在接到采购人计划后须按所列饮片的品种、数量、常用药品48小时内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急需药品在 24 小时内送达，配送时应提供该批药品发票、清单、检验报告单，必要时可满足一日多次送货。 
1.2合同期限：一年（一年内实际供货金额达到分包预算金额，合同自动终止）。
2.付款方式
本项目以实际采购发生额结算，结算总金额不得超出预算。根据各药品中标单价及实际送货数量，按实际批次提交发票等相关资料到财务科，在约定付款周期（6个月）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清相应货款（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供货清单和开具配送货款的正规发票；具体以签订合同为准）。 
3.质保期
采购人如发现所采购的中药饮片存在质量问题，投标人须负责退货处理；供应产品有效期不得短于产品规定有效期的80%（特殊情况除外）；临床积压品种，离有效期6个月以内的品种，投标人必须无条件按照库存数量及时更换为新批号产品。
4.到货地点：疏勒县维吾尔医医院。 
5.售后服务要求 
5.1 中标单位在配送货物时应主动配合采购人完成饮片入库清点、批号核对、饮片摆放、药柜加斗等工作。 
5.2 中标单位所供的中药饮片，在临床应用因中药饮片质量问题所引起的不良事件及可疑不良事件，所产生一切责任及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5.3 中标单位所供中药饮片，因药监等部门抽检判为假、劣药，使医院因此受到经济及名誉损失，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及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5.4 采购期内饮片价格不得随意变动，以中标合同价稳定保持供应。特殊情况（如遇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或非人为不可抗力因素或突发应急状况等）供货价格需调整的，中标方需提供正式书面申请，同时提供不少于3家同级医院同种药品供货价格调整的有效证明文件，由采购方进行市场调研核实并酌情考虑是否调整。 如遇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或非人为不可抗力因素或突发应急状况等导致价格升高，某一标项中标供应商无法正常供货，采购人可以面向其余标项中标供应商进行询价采购；（投标人提供承诺函）
5.5 所送货物需与采购计划相一致，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更改计划。遇到计划品种有缺货时应主动与采购人沟通，采购人对最终采购数量及金额等均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 
5.6 采购人发现进货的药品破损、近效期、包装不合格或有质量问题的，中标人应保证及时更换或退货处理。 
5.7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须至少配备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与采购单位的项目对接、合同签订、药品的配送、验收、退换，结算等工作。不少于1名的执业执业中药师，须为本单位注册人员（需提供执业中药师资格证、执业中药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5.8中标单位需具备专职配送人员、配送车辆负责药品的配送、搬运及紧急药品配送等工作。（本项目采购的产品由供货方负责卸货，并保证卸后摆放整齐，如有需要需提供篷布将产品进行遮盖，对雇人卸货的供货方要及时结清卸货费用。） 
5.9 盘点亏损由人员操作正常损耗范围内的由中标公司承担。 
5.10 投标人需具备履行合同的相关经验。 
[bookmark: _Toc29348]四、其他要求 
1、本次采购为保证中药饮片及时供应，便于采购人管理，投标单位应具有保障药品质量安全的仓储条件，所供饮片尽可能选择实力较强的生产企业，以确保药品保障供应。 
2、如在供货中出现国家及自治区政策性调整，如执行国家、省际集采结果等，采购人有权终止本采购项目或项目内相应产品，严格按照国家及自治区药品政策执行（投标人提供承诺函）。 
3、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样品由医院封存，在合同期内必须交付与评标时质量相同的中药饮片，入库验收时如发现与评标留样样品品质不相符的，终止供应商资格。 
4、投标人投标品种应满足招标所有品种，中标后对已实行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提供相关批准文件，特殊管理类的中药饮片提供相关资质文件（投标人提供承诺函）。 
5.中标周期内如遇有中标品种进入政府集中带量采购目录，则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投标人提供承诺函）。 
6.根据药品管理相关法规规定“患有传染病或者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的疾病的不得从事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投标人需提供派驻医院人员及配送人员的健康证。（证件在有效期内） 
7.投标单位需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及特点,制定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全流程质量管理方案、②中药材采购和日常库存管理方案、③配送供应方案、④质量保证承诺；



[bookmark: _Toc4022]第6章  评标方法和标准
本项目将按照招标文件第一章供应商须知中“五 开标及评标”“六 确定中标”及本章的规定评标。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①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关于落实好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新财购 〔2022〕22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其中小型、微型及小微企业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了《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供应商，其报价扣除  10  %后参与评审。对于同时属于小型、微型及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不重复进行报价扣除。
②联合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和监狱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4%～6%的价格扣除。（本项目不适用）
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微型企业和监狱企业，联合体视同为小型、微型企业和监狱企业。
③供应商所投产品如被列入财政部与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节能产品目录或环境标志产品目录或无线局域网产品目录，应提供相关证明，在评标时予以优先采购，具体优惠措施为： 投标商所投产品应优先选择《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公布第二十四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财库〔2018〕73号）、《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调整公布第二十二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财库〔2018〕70号）目录内的产品（须提供节能、环保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④如采购人所采购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供应商所投产品的品牌及型号必须为清单中有效期内产品并提供证明文件，否则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25387]⑤供应商所投产品满足本国产品标准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其报价根据国办发〔2025〕3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给予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⑥对创新产品或创新型企业的优惠措施为：    /     
2. 开标
[bookmark: _Toc73975822]2.1开标邀请
（1）开标准备：本项目开标的准备工作由采购组织机构负责落实，开标过程由采购组织机构负责记录；
（2）开标主持：本项目开标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主持；
（3）开标邀请：本项目采用电子交易，采购组织机构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通过“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www.zcygov.cn”组织开标、开启投标文件，所有供应商均应当准时在线参加。
（4）供应商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回避申请。供应商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事后不得对采购相关人员、开标过程和开标结果提出异议，同时供应商因未在线参加开标而导致投标文件无法按时解密等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27602][bookmark: _Toc32193][bookmark: _Toc21384][bookmark: _Toc19065][bookmark: _Toc32017][bookmark: _Toc73975823][bookmark: _Toc22653]2.2开标程序（先资格性、后符合性、最终报价、再商务技术）
（1）开标时间到后，主持人宣布开标会议开始。
（2）投标文件解密（解密规定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3）投标文件解密异常情况处理（处理办法见《13、突发情况处理》）。
（4）公布投标文件解密情况（投标文件成功解密的供应商名单等信息）。
（5）开启标书信息（资格证明文件、商务技术文件）。标书信息开启后，首先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或评标小组成员依法对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 审查结束后公布供应商的资格符合情况。资格审查未获通过的供应商，其符合性不再进入评审。
（6）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评标小组成员依法对供应商的符合性证明文件进行审查， 审查结束后公布供应商的符合性审查情况。符合性审查未获通过的供应商，其不再进入商务技术评分环节。
（7）评标小组成员依法对供应商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文件进行商务技术评分。
（8）商务技术评分结束，评标小组成员根据中小企业政策对供应商进行价格评审；
（9）评标小组成员提交推荐供应商。
特别情况说明：
（1）本项目采用电子交易，如遇“新疆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化开标或评标程序调整的，按调整后程序执行。
（2）开标过程中需要相关当事人进行签字或盖章确认的材料将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进行，若因“政府采购云平台”技术问题无法进行签字或盖章确认的，采购组织机构将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予以确认，请供应商保证办理投标事宜人员电话畅通、网络在线，签字或盖章确认的时间为20分钟。如未及时签字或盖章确认的，视为无异议。
2.3 供应商资格审查：
（1）开标（标书信息开启）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或评标小组成员首先依法对供应商的资格文件进行审查，审查各供应商的资格符合情况。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或评标小组成员对供应商所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仅负责审核的责任。如发现供应商所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不合法或与事实不符，采购人可取消其中标（成交）资格并追究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2）供应商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无法证明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供应商资格要求”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对其作“资格审查不合格”处理（无效投标），并不再将其投标提交评标委员会进行后续评审。
（3）供应商信用记录查询与使用：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3.评审工作的组织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本项目的评审工作，并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87号令）》第四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4.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4.1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依法组建，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和评标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5人或以上单数，其中评标专家不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4.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依法组建5人组成评标小组，负责本项目的评标工作。
5.评标委员会的职责
5.1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5.2要求供应商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5.3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5.4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5.5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6.评标原则
6.1评标委员会将遵循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对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审，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细则进行评分。
6.2客观公正对待所有供应商，对所有投标评价均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 
6.3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6.4 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供应商获得中标（成交）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供应商获得中标（成交）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供应商不作为中标（成交）候选人。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多家供应商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款规定处理。
7.评委纪律
7.1评标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携带手机进入评标场所，不得泄露评审的有关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影响评标的正常进行，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私下与供应商接触，不得出现新疆政府采购活动现场组织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7.2评标专家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人员，应当回避
1）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2）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3）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4）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8.评标程序
8.1 在评标专家中推选评标委员会组长，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组长。
8.2 评标委员会组长召集成员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以及相关补充、质疑、答复文件、项目书面说明等材料，熟悉采购项目的基本概况，采购项目的质量要求、数量、主要技术标准或服务需求，采购合同主要条款，投标文件无效情形，评审方法、评审依据、评审标准等。
8.3 评标专家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的有效性、符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8.4评标专家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依法独立对供应商投标文件进行评估、比较，并给予评价或打分，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招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
项目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8.6评标专家对各供应商投标文件非实质性内容有疑义或异议，或者审查发现明显的文字或计算错误等，及时向评标委员会组长提出。经评标委员会商议认为需要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应当以在线询标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内容应作为政府采购项目档案归档留存。
8.7 评标专家需对采购方工作人员唱票或统计的评审结果进行确认，现场监督员应对评标结果签署监督意见。如发现分值汇总计算错误、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客观评分不一致以及存在评分畸高、畸低情形的，应由相关人员当场改正或作出书面说明；拒不改正又不作书面说明的，由现场监督员如实记载后存入项目档案资料。
8.8 评标委员会根据评审汇总情况和招标文件规定推荐中标（成交）候选供应商排序名单。
8.9 起草评标报告，所有评标专家须在评标报告上签字确认，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8.10 采购组织机构对评标委员会评标专家进行评价。
8.11修改评审结果
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
（1）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2）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3）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4）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评标报告签署前，经复核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当场修改评标结果，并在评标报告中记载；评标报告签署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9.澄清、说明或补正的形式
9.1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将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询标的方式要求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补正时间为20分钟。
9.2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答复的方式提交，并加盖公章（电子印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不接受供应商主动对投标文件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9.3上述询标、澄清、说明和补正工作如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在线进行的，将采用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请供应商保证办理投标事宜人员电话畅通、网络在线。如未及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视为放弃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权利。
10.错误修正的原则
10.1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0.2电子交易平台客户端里开标一览表录入的投标报价或优惠率与扫描上传的报价文件信息不一致的，以扫描上传的报价文件信息为准进行修正：
10.3 投标函中表述的内容与报价表中不一致的，以报价表为准；报价表中的内容与报价明细表不一致的，以报价表为准；
10.4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10.5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10.6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10.7若用文字表示的数值与用数字表示的数值不一致，以文字表示的数值为准；
10.8 如有多报（指数量超出招标文件需求）、重报（指同一货物重复报价），其投标总价在评标过程中不予调整，如其中标，其合同价按其投标单价予以调整；
10.9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按上述修正错误的原则及方法调整或修正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供应商确认后，以调整或修正后的投标报价为准。如供应商拒绝调整或修正的，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修正应当采用电子标的形式，并加盖公章（电子印章）。
1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
11.1 报名的供应商与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发生实质性变更的且未提供有效证明的；
11.2供应商提交两份或两份以上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未声明哪一份有效的；
11.3 投标文件非供应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未提供或提供无效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的；
11.4投标文件内容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签字或盖章的；
11.5 投标文件组成漏项或未按规定的格式编制或上传的投标文件内容不全或内容字迹模糊辨认不清的而导致评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11.6供应商未按招标文件变更通知更改投标文件的；
11.7《开标一览表》和《投标分项报价表》内容不完整且不接受修正意见或字迹不能辨认的或未提供的；
11.8标项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11.9 因供应商原因编制错误造成经评标委员会修正后的报价达到或超过投标报价的0.5%；
11.10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且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合理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材料的；
11.11 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中条款要求的投标文件；
11.12 不符合招标范围、技术规格、技术标准的要求无法满足采购人使用要求；
11.13 投标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款；
11.14 投标文件中提供了赠品或者与本项目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11.15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
11.16供应商串通投标，妨碍其他供应商的竞争行为，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11.17违反国家及政府部门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或经评标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属于重大偏离；
11.18未按招标文件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的。
12.废标
12.1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废标情形的；
12.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12.3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12.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13.突发情况处理
13.1 采购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导致电子交易平台无法正常运行，或者无法保证电子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安全时，采购组织机构可中止电子交易活动：
（1）电子交易平台发生故障而无法登录访问的； 
（2）电子交易平台应用或数据库出现错误，不能进行正常操作的；
（3）电子交易平台发现严重安全漏洞，有潜在泄密危险的；
（4）病毒发作导致不能进行正常操作的； 
（5）其他无法保证电子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安全的情况。
出现前款规定情形，不影响采购公平、公正性的，采购组织机构可以待上述情形消除后继续组织电子交易活动，也可以决定某些环节以纸质形式进行；影响或可能影响采购公平、公正性的，应当重新采购。
13.2 采购代理机构或评标小组成员因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断电、传播疫病等）原因造成电子交易活动无法正常运行的，将采取以下措施：
（1）短时间内能消除不可抗力因素的，采购代理机构或评标小组成员在消除不可抗力因素后继续组织电子交易活动； 
（2）长时间内无法消除不可抗力因素的，采购代理机构或评标小组成员将中止电子交易活动。中止电子交易活动的，采购人应当重新组织政府采购活动。
14.保密要求：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确保评标活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在采购结果确定前，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评标专家名单保密。与评审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现场。有关人员须对评审情况以及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15. 定标
  15.1采购结果确认（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采购结果确认（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本项目由采购人根据评标专家提交的《评标报告》，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依法确认采购结果、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具体流程如下：
（1）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达采购人，同时在政采云平台提交采购结果至采购人确认。
（2）采购人将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成交）候选供应商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并将确认意见以书面形式回复采购代理机构，同时在政采云平台线上确认采购结果。 
15.2采购结果经采购人确认后2个工作日内，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新疆政府采购网（www.zjzfcg.gov.cn）上公示采购结果，中标（成交）公示期限为1个工作日。
16. 中标（成交）通知书
16.1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前，采购人将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情况在新疆政府采购网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一个工作日。待公示期结束后，采购组织机构向中标（成交）供应商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
16.2中标（成交）通知书作为签订合同的重要依据，对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采购人改变中标（成交）结果或者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都应承担法律责任。成交供应商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成交）项目，也不得将中标（成交）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17.评标专家推荐预中标供应商的数量：3（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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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39]初步评审—资格性审查表
	序号
	评审内容
	供应商

	
	
	是否
合格
	是否
合格
	是否
合格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时，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2
	具有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
	
	
	

	3
	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
	本单位依法缴纳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
	
	
	

	5
	税务部门出具的近6个月内连续3个月的完税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或零申报报表或无欠税证明）；
	
	
	

	6
	提供2024年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成立不满一年可提供近一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7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8
	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9
	根据《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凡拟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须提供查询记录并加盖公章）；
	
	
	

	10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结论
	
	
	


说明：（1）上述各项中用“合格”表示通过，“不合格”表示不通过；
（2）上述各项中如有一项为“不合格”，则结论为“不通过”，表示该投标文件中存在重大偏差，不能通过初步评审；评委对某一分项评审认为不合格时，必须写明原因。
（3）投标文件最终合格与否，以所有评委的评审意见中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定论。
未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不进入评标；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少于不足三家的，不得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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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372]初步评审—符合性审查表
	评审内容
	评审意见

	序号
	
	是否合格

	1
	各供应商投标报价未高于预算金额（单价未超过预算单价）。
	

	2
	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无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的，供应商的报价不存在异常一致并形成规律性的，其报价合理。
	

	3
	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编制、标记及签署盖章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章）和加盖供应商公章的（所上传投标文件的印章和签字不能为复印件）。
	

	4
	[bookmark: _Toc30238]投标报价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进行报价（开标一览表及分项报价表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
	

	5
	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填写，内容齐全。
	

	6
	按招标文件金额、方式缴纳投保保证金；
	

	7
	没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8
	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合同期限、投标有效期、供货地点、承诺函、样品数量＞40种、所投药品品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无缺项漏项等）。
	

	9
	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没有错漏一致的情况。
	

	10
	供应商附有详细地址、联系人、电话标明的。
	

	结论：
	



说明：
（1）上述各项中用“合格”表示通过，“不合格”表示不通过；
（2）上述各项中如有一项为“不合格”，则结论为“不通过”，表示该投标文件中存在重大偏差，不能通过初步评审；评委对某一分项评审认为不合格时，必须写明原因。
（3）投标文件最终合格与否，以所有评委的评审意见中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定论。
未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不进入评标；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少于不足三家的，不得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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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86]综合评分法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价格因素（30分）
	价格得分（30分）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参数的投标报价中的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每个投标人的投标价格得分。投标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重。
	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价的按废标处理

	商务技术评分（14分）
	业绩（2分）
	提供近三年（2023年4月1日至项目开标前）内类似项目业绩，中标通知书或采购合同，每提供 1 项得 1分，满分2分。
	

	
	履约评价（2分）
	提供有采购单位加盖公章的项目履约评价资料，且履约评价为“优”或“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可得2分。未提供或未加盖采购单位公章或其他评价的不得分（履约评价须为上述业绩的履约评价，同一单位的只计算一次）。
	

	
	仓储、存放能力
（10分）
	供应商须具有能满足饮片供货需求的仓储、存放能力： 
1、具有仓储场地的： 
场地面积＞2000㎡，得5分； 
2000㎡≥场地面积＞1500㎡，得3分； 
1500㎡≥场地面积＞1000㎡，得1分；  
2、具有冷藏库或阴凉库场地： 
场地面积＞100㎡，得5分； 
100㎡≥场地面积＞50㎡，得3分； 
50㎡≥场地面积＞10㎡，得1分；
（注：自有场地的须提供场地图片、产权证明；租赁场地的须提供场地图片、租赁合同）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此项不得分。
	

	
	配送车辆（4分）
	1、具有满足项目所需的专业配送车辆或冷链运送车，每提供1辆得1分，最高可得4分。 
注：1、自有车辆的须提供：车辆图片、机动车辆行驶证；2、租赁车辆的须提供：车辆图片、机动车行驶证、租赁合同；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此项不得分。
	

	
	人员配备
（10分）
	拟投入本项目人员（本项共计10分）：
1、本单位注册的执业药师（或执业中药师）每提供1人的2分，最高可得4分；
3、本单位注册的药师（或中药师）每提供1人得1分，最高可得2分；
4、本单位专职配送人员每提供1人得1分，最高可得2分。
5、本单位具备中药饮片检测人员每提供1人的1分，最高可得2分
（注：须提供拟投入本项目人员的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在本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社保（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执业中药师须提供资格证、注册证书复印件，中药师须提供资格证，中药饮片检测人员相关职业证书，专职配送人员需提供健康证且证件在有效期内。
人员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计入得分。
	

	
	实施方案
（12分）
	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及特点,制定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全流程质量管理方案、②中药材采购和日常库存管理方案、③配送供应方案、④质量保证承诺；
提供上述4项方案内容且4项方案内容无缺陷的得12分，其中缺少1项方案内容扣3分，每项方案内容中存在1处缺陷的扣1分（每项方案内容最多可扣3分），扣完为止。
注：缺陷是指：同一内容前后不一致（无合理说明）、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存在项目实施对象错误等情况。
	

	
	售后服务方案及承诺（12分）
	根据项目需求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①售后服务计划、内容及方式；②售后服务人员组成；③后续保障措施；④退换货措施；⑤针对医疗纠纷、替代产品匹配及供应、售后服务保障措施、附带服务、药检质量问题、不良反应等特殊情况的应对措施；⑥服务承诺（包括但不限于配合采购人价格调整、应急供货、质量保证、退货换货等的承诺）
提供上述6项方案内容且6项方案内容无缺陷的得12分，其中缺少1项方案内容扣2分，每项方案内容中存在1处缺陷的扣1分（每项方案内容最多可扣2分），扣完为止。
注：缺陷是指：同一内容前后不一致（无合理说明）、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存在项目实施对象错误，单项内容存在缺项漏项等情况。
	

	
	样品打分（18分）
	（1） 样品数量：
需按采购文件要求完整提供样品，样品数量＞40种的，每多一种样品得0.5分（即提供招标文件要求的41种样品的得0.5分），最高可得5分（即提供招标文件要求的50种样品的得5分）。样品种类≤40种按废标处理。
（2） 样品质量：
样品满足采购需求性能要求且无偏离，样品包装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所提供的样品全部提供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质量检测报告或检验报告单的得13分；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每有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①所提供的样品存在样品性能要求不满采购需求；
②样品包装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③所提供的样品缺少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质量检测报告或检验报告单的。
注：①投标企业应按照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相关规定或地方标准保证产品的质量。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质量检测报告或检验报告单上标注参考药品清单序号并加盖投标商公司公章。
	



根据财库〔2026〕2号《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①.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②.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③.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④.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委员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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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政府采购合同参考范本
（货物类）


第一部分 合同书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签订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此合同模版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合同签订为准。
78


[bookmark: _Toc331685783]        年    月    日，   （采购人名称）   以   （政府采购方式）  对   （同前页项目名称）   项目进行了采购。经   （相关评定主体名称）   评定，   （中标供应商名称） 为该项目中标供应商。现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采购人名称）   (以下简称：甲方)和   （中标供应商名称）   (以下简称：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甲方（买方）：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                                      
乙方（卖方）：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                                      
（以下简称甲方）与 （以下简称乙方），就购买中药饮片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各方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以共同遵守：第一条  采购产品种类、单价、期限、品种、价格、质量标准。
1．供应品种：乙方必须按照投标文件中中药饮片清单（见附件）所列品种供应，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供货；对于中药饮片清单外的中药饮片，甲方有需求的，按照甲方的制度要求开展询价或招标工作，乙方应积极参与甲方的询价或招标工作。
2.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总价以甲方实际采购并书面验收合格的数量结合中药饮片清单（见附件）标明单价进行结算，此价包含增值税。合同价格已包括货物供给、货物包装、运输费和保险等的全部费用及相关税费。乙方应保证甲方除支付合同约定货款之外无需再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和款项。
 3.合同期限壹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内采购价格不允许变动，乙方如要调整中药饮片价格，双方另行协商。合同期限内因乙方原因不能履约或质量无法保证，甲方有权调整供应品种或再引进其他供应商。
4．质量要求：所供应的中药饮片到货入库的剩余有效期不少于2 年，供货期间饮片品质应与招标提供的样品品质保持一致，乙方不得私自降低品质，以次充好，并保证有效期内中药饮片的质量。
5．质量标准：符合《中国药典》及《全国中药炮制规范》或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维吾尔药饮片炮制规范》等相关法定质量标准。药品名称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规范名称。因中药饮片质量问题引发的医疗事故或纠纷，应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
第二条  订单生产、验收、交货及运费承担
1.甲方向乙方发出采购订单，具体采购品种及数量以实际采购为准，乙方负责按时足量配送供货，急救、急用药品在订单通知发出应12小时内送达，常用药品72小时内送达，节假日正常配送，配送时应提供同批号的药检报告书。甲方质管人员对乙方的产品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甲方质管人员应在乙方的销售出库单据上签字确认后入库。
2.乙方送货地址为：甲方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指定的联系人：    ，电话号码：     。双方明确，除该指定联系人外，其他任何人员（包括甲方的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签署的接货单，甲方均不予认可。如有特殊情形，则由甲方指定专人进行药品验收，签署接货单。
 3.在交付中药饮片时，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所供货药品的药检报告书，否则，甲方有权不予验收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4.货物运输到指定地点后，甲方按照《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对所供药品进行验收，验收发现有不符的，乙方应立即进行处理，直至验收合格。如果因乙方供货质量造成甲方受到损失，乙方还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相应赔偿。验收合格后，甲方质管人员应在乙方的销售出库单据上签字确认后入库。
5.货物交付完成且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前，本合同项下商品的损毁、灭失风险由乙方承担，货物交付完成且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后，商品的所有权及损毁、灭失风险转移至甲方。
6.运输途中的货物安全问题均由乙方负责。
第三条 付款周期及账户
1.付款周期：甲方在支付上述任何一笔款项前，乙方需提供符合甲方财务做账要求的等额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一个结算周期届满后，甲方可以网银、银行承兑、供应链等方式向乙方支付货款，承兑期6个月。结算结果以甲方书面确认验收合格入库的结算单为准。如遇节假日、甲方财务轧账等特殊情形，结账日期顺延。
2.前款中表述的“付款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开具的以甲方为抬头的符合税法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销售清单，否则甲方有权拒付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账户信息：
账户名：             
开户行：                           
账  号 ：                           
甲方向上述账户付款，即完成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乙方对上述账户信息的准确性和可用性承担全部责任。
第四条  质量保证
1.乙方由于不能及时供货致使甲方断货或因中药饮片质量给甲方造成损失及不良后果，由乙方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2.质保期:供应产品有效期不得短于产品规定有效期的80%（特殊情况除外），临床积压品种，离有效期6个月以内的品种投标人必须无条件退换。
3.因乙方中药饮片质量问题导致甲方遭受第三方索赔产生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此而支出的罚款、违约金或赔偿金、利息、滞纳金、信息费、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管费及商誉损失等），给甲方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乙方应积极协调处理。
第五条  质量责任
1.乙方提供的中药饮片应符合GMP及国家相关药政法律法规的质量要求。甲方在质量验收中发现质量问题有权拒收或要求退换，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退换。中药饮片在销售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时应根据双方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处理。因乙方中药饮片质量问题致甲方被政府主管部门处罚的，所产生的罚款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因此而支出的信息费、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管费等）。给甲方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乙方应积极主动协调处理 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2.中药饮片原包装完好情况下，如产生滞销、破损、效期小于6 个月、合同到期等情况时，甲方有权要求退换货，乙方应及时按甲方要求退换，退换货产生的物流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3.甲方在质保期内发现中药饮片存在质量问题的，有权退货，乙方应及时办理退货，甲方已支付的相应货款，乙方应及时退回或在征得甲方同意的情况下折抵下一批货款。
4.甲方以乙方供应品种的三个月账期作为中药饮片尾款，服务期结束后， 甲方一次性无息返还。
第六条  甲、乙双方承诺
1. 甲乙双方须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对方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照复印件，包括：《药品经营/生产许可证》《企业营业执照》《药品GMP/GSP证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公章、发票专用章、药品出库专用章、质量管理专用章（检验专用章或质量保证专用章）、法人印章等原始印记，以上资料须加盖公章。
2.甲、乙双方若变更上述资料，应及时书面告知对方，并向对方重新提交变更后的相关证照资料，如不能及时重新提交变更后的证照资料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资料变更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七条  保密条款
1．双方保证保守从对方取得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取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等），未经对方同意，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
2．除应相关政府部门、司法机构及监管部门等要求外，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将本合同内容向第三方公开或泄露，本规定在本合同终止后继续有效。
3．任何一方违反上述保密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乙方按协议约定履行完协议义务后，甲方无任何理由拒绝验收（遇不可抗力除外）的，乙方有权追究甲方逾期验收的违约责任。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如延迟交货，甲方有权追究乙方延迟交货的违约责任。每逾期一日，乙方按本次供货总额的千分之一承担违约金，乙方逾期供货超出交付期十天（含十天）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禁止一年内乙方参加甲方中药饮片投标事宜。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支付应支付货款总额10%的违约金，乙方支付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另行向乙方索赔（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索赔、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公证费、差 旅费等甲方采取诉讼途径发生的一切费用）。
2）乙方提供的中药饮片品种、规格、生产厂家、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 由乙方负责调换或退货，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乙方不能退货或者不能调换的，按本次供货货款总额的10%承担违约金。
3）乙方在合同供货有效期内违反有关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应支付货款总额10%的违约金，乙方支付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另行向乙方索赔（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索赔、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等甲方采取诉讼途径发生的一切费用）。
4）乙方向甲方承诺，如发生乙方向甲方指定人员或与该业务有关的任何工作人员行贿、送礼等行为，或与甲方相关工作人员串通，做出损害甲方利益的任何行为，每次按应支付货款总额的10%的数额向甲方承担违约金。
5）本合同签订后，乙方不得以药品市场价格上涨等各种理由断货、中止供货或要求甲方调价，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支付任何合同款项，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应支付货款总额10%的违约金。
6）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如实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不得擅自要求解除或终止合同；如违反上述约定，向甲方承担应支付货款总额10%的违约金，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以实际损失为准。
第九条 不可抗力
1.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 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 关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2.“不可抗力 ”是指甲乙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合同履 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电信行业行为、 自然灾害、战争或任何其他类似事件。
3.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的责任和义务时，双方应 及时签订补充协议，共同遵守执行。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合同及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第十一条  其他
1.本合同甲乙双方的合作期限壹年，自 2025 年  月  日至 2026 年   月   日，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如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违约，甲方有权从合同尾款中直接扣除违约金及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不得采用任何物质、非物质利益等不正当手段贿赂甲方工作人员，否则，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本条款的效力不得被双方其他任何形式任何时间的约定变更或替换。
4.乙方应保证具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配备较强的技术队伍，能为甲方提供快速的售后服务响应，承诺接到甲方通知后到达现场服务时间小于 2 小时，若2 小时内不能到达需向甲方解释反馈，否则乙方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5.双方签订的《中药饮片质量保证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双方保证各自的主体资格真实合法，且在本合同期限内持续有效。
7.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8.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的，例如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从其规定。
10.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11.本合同双方联系方式及地址为双方有效的送达地址，如有一 方地址发生变更，应在变更后当日向对方书面通知，如因变更方未及时通知，相对方按合同尾部地址送达的，视为送达成功。 （以下无正文，为合同签署页）


甲方（章）：               乙方（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人：               授权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地址：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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